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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位於金門縣金城鎮，係金門縣之主要發展區域，為

金門縣重要行政機關、教育機關、大型公共設施及主要觀光景點所在地。

前次通盤檢討係於民國98年1月公告實施，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本細

部計畫已屆法定通盤檢討年限，應再進行通盤檢討。 

考量地方發展與民眾權益，並配合國家政策提高計畫作業精度，106年

1月9日（府建都字第10501019643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

（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圖重製）案」，已將

計畫圖全數整合為TWD97坐標系統，並針對單純屬於細部計畫圖誤繕之案

件，進行勘誤修正。 

本次通盤檢討作業案情複雜，考量民眾權益，以分階段審議及核定辦

理。本計畫經民國109年10月13日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次會議審議通

過，依縣都委會決議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之範圍於民國109年12月31日至

民國110年1月29日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前經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說明會，因民眾針對第二次公開展覽變更內

容之第5案及第6案仍有建議意見，且變6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停車

管制規定部分依98年法務部函釋意旨，增訂執行之緩衝期間，故依金門縣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次會議之決議再提會討論。其餘變更內容除涉及「變

更金門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草案）」者，將配合

該計畫審議結果再行公告發布實施外，均已於民國110年3月30日公告發布

實施「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 

綜前所述，有關本階段針對第二次公開展覽變更內容第5案及第6案，

經提會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4次及第95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故辦理

公告發布實施作業。 

二、法令依據 

本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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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細部計畫範圍北以鳳翔新村北側10公尺主要計畫道路及鳳尾溝北側8公尺

主要計畫道路為界；東以環島西路二段、民權路及12公尺主要計畫道路為界；南

以浯江北堤路及細部計畫編號1-33綠地為界；西以民權路30巷外緣為界，計畫面

積約156.34公頃，如圖1-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1-1  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位置與範圍示意圖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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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一、現行計畫內容概要 

現行計畫為民國110年3月30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金門特定區（金

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以下就各項實質

計畫內容簡要說明。 

（一）計畫面積：156.34 公頃。 

（二）計畫年期：民國 125 年。 

（三）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 

計畫人口為21,000人，計畫區密度134人/公頃；居住淨密度（住宅區

加商業區密度）為364人/公頃。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現行計畫依據主要計畫劃定住宅區（住1、住2、住3及住6）、商業區

（商1及商2）、乙種工業區、行政區、保存區、古蹟保存區、文教區、農

會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宗教專用區、郵政專用區、旅館專用區及農業區

等，共計13種使用分區，面積總計73.05公頃，面積如表2-1所示，分布如

圖2-1所示。 

（五）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共劃設學校（文小、文中及高中）、公園、兒童遊樂場、體育場、綠

地、機關、社教、廣場、廣場兼停車場、市場、停車場、車站、加油站、

污水處理廠、溝渠、道路及人行步道等用地，面積合計約83.29公頃，分

布如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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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面積表 

使用類別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7.23 4.62 

第二種住宅區（住 2） 15.11 9.66 

第三種住宅區（住 3） 14.95 9.56 

第六種住宅區（住 6） 8.98 5.74 

小計 46.27 29.58 

商
業 

區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2.42 1.55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9.40 6.01 

小計 11.82 7.56 

乙種工業區 1.59 1.02 

行政區 0.0006 0.00 

保存區 0.51 0.33 

古蹟保存區 0.78 0.50 

文教區 0.37 0.24 

農會專用區 0.16 0.10 

電信專用區 0.58 0.37 

宗教專用區 0.26 0.17 

郵政專用區 0.08 0.05 

旅館專用區 0.22 0.14 

農業區 10.41 6.66 

合計 73.05 46.7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文小 2.26 1.45 

文中 3.27 2.09 

文高 9.92 6.35 

小計 15.45 9.89 

遊
憩
用
地 

公園用地 3.33 2.13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4 0.15 

體育場用地 8.13 5.20 

綠地用地 2.28 1.46 

小計 13.98 8.94 

機關用地 6.72 4.30 

社教用地 1.22 0.78 

廣場用地 0.75 0.4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7 0.04 

市場用地 2.42 1.55 

停車場用地 2.29 1.46  

車站用地 0.09 0.06 

加油站用地 0.37 0.24  

污水處理廠用地 0.89 0.57  

溝渠用地 1.11 0.71  

道路用地 37.87 24.22  

人行步道用地 0.06 0.04  

合計 83.29 53.28  

總面積 156.34  100.0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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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第一階段）書。 

圖 2-1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圖  



貳、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2-4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第一階段）書。 

圖 2-2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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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系統計畫 

本計畫現行之道路系統請參見表2-2、圖2-3及圖2-4所示。 

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主要 

計畫 

劃設 

Ⅰ-1-30 30 850 
加油站圓環至計畫區東南界 

加油站圓環至莒光樓南側 

Ⅰ-5-30 30 201 Ⅱ-1-18M至邊界 

Ⅱ-4-25 25 148 體育場圓環至計畫區南界 

Ⅱ-1-18 18 419 縣政府至環島北路 

Ⅱ-2-18 18 679 縣政府圓環至加油站圓環 

Ⅱ-3-18 18 1,052 體育場圓環至縣政府 

Ⅱ-3-10 10 608 體育場圓環至Ⅰ-3-30M 

主計未編號 1 
17 2,084 

主計未編號 27-1-8M至Ⅱ-4-25M 

主計未編號 1-1 Ⅱ-4-25M至Ⅱ-1-30M 

主計未編號 2 
12 550 

主計未編號 26-1-8M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2-1 主計未編號 27-1-8至主計未編號 26-1-8M 

主計未編號 3 

12 1019 
主計未編號 26-8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3-1 

主計未編號 3-2 Ⅱ-1-18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4 
10 602 Ⅱ-3-18M 至鳳翔新莊處之計畫界線 

主計未編號 4-1 

主計未編號 5 10 203 車站圓環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6 10 215 Ⅱ-3-18至細 1-33-6M 

主計未編號 7 10 330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8 
10 299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8-1 

主計未編號 9 10 173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16-10M 

主計未編號 10 10 171 主計未編號 24-9M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11 10 504 主計未編號 32-7M 至主計未編號 2-12M 

主計未編號 12 10 352 主計未編號 4-1-10M至主計未編號 13-1-10M 

主計未編號 13 10 44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4-1-10M 

主計未編號 13-1 10 93 主計未編號 25-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14 
10 164 主計未編號 41-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14-1 

主計未編號 15 10 60 主計未編號 13-10M至主計未編號 12-10M 

主計未編號 16 
10 617 主計未編號 9-10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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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主要 

計畫 

劃設 

主計未編號 16-2 

10 617 主計未編號 9-10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16-3 

主計未編號 16-4 

主計未編號 16-5 

主計未編號 17 

10 490 主計未編號 9-10M至加油站（油一） 

主計未編號 17-1 

主計未編號 17-2 

主計未編號 17-3 

主計未編號 17-4 

主計未編號 18 10 280 主計未編號 17-10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19 
10 591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主計未編號 19-1 主計未編號 20-10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20 10 540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21 10 58 主計未編號 39-10M至主計未編號 45-5M 

主計未編號 22 
9 

411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55-4M 

主計未編號 22-1 141 主計未編號 55-4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3 9 66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4 9 246 主計未編號 1-17M至主計未編號 7-10M 

主計未編號 25 8 268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7-10M 

主計未編號 26 
8 

789 Ⅰ-5-30M至主計未編號 26-1-8M 

主計未編號 26-1 446 （溝渠南測） 

主計未編號 27 8 789 Ⅰ-5-30M至主計未編號 27-1-8M 

主計未編號 27-1  436 （溝渠北側） 

主計未編號 28 6 96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9 

8 

358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29-1 263 主計未編號 26-1-8M至主計未編號 11-10M 

主計未編號 29-2 75 主計未編號 2-12M至主計未編號 29-8M 

主計未編號 30 7 233 Ⅱ-3-18M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31 5 109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主計未編號 32 
7 

220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32-1 7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33 
6 377 主計未編號 3-2-12M至細 1-51-6M 

主計未編號 33-1 

主計未編號 34 6 279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0-7M 

主計未編號 35 6 89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36 6 116 主計未編號 17-10M至Ⅱ-2-18M 

主計未編號 37 
6 422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37-1 

主計未編號 38 
6 466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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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主要 

計畫 

劃設 

主計未編號 39 10 100 細 1-54-5M至主計未編號 44-5M 

主計未編號 40 6 129 主計未編號 34-6M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41 8 119 主計未編號 4-1-10M至主計未編號 8-1-10M 

主計未編號 42 6 299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19-10M 

主計未編號 43 6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主計未編號 44 5 115 主計未編號 5-10M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主計未編號 45 5 99 細 1-221-4M至圓環車站 

主計未編號 46 9 95 主計未編號 6-10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主計未編號 47 4 70 細 1-35-6M至Ⅱ-2-18M 

主計未編號 48 4 38 細 1-35-6M至主計未編號 40-6M 

主計未編號 49 4 58 細 1-196-4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主計未編號 50 4 51 細 1-196-4M至主計未編號 6-10M 

主計未編號 51 4 65 主計未編號 52-4M至主計未編號 6-10M 

主計未編號 52 4 35 主計未編號 51-4M至主計未編號 54-4M 

主計未編號 53 4 37 主計未編號 51-4M至主計未編號 54-4M 

主計未編號 54 4 34 主計未編號 53-4M至主計未編號 52-4M 

主計未編號 55 寬度不一 19 靈濟寺左側 

主計未編號 56 4 78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 17 864 計畫區東南側邊界至Ⅰ-1-30M 

細 1-3 10 160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4 

10 220 主計未編號 4-10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4-1 

細 1-4-2 

細 1-6 10 8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7 10 8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8 
10 58 主計未編號 43-6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8-1 

細 1-9 
10 58 主計未編號 43-6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9-1 

細 1-10 

10 541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Ⅰ-1-30M 

細 1-10-1 

細 1-10-2 

細 1-10-3 

細 1-10-4 

細 1-10-5 

細 1-10-6 

細 1-10-7 

細 1-11 

10 386 
主計未編號 16-5-10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1-1 

細 1-11-2 

細 1-12 10 216 主計未編號 20-10M至Ⅰ-1-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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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3 10 65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4 10 80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5 10 105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6 10 147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7 
10 142 細 1-77-6M至細 1-1-17M 

細 1-17-1 

細 1-18 
9 179 Ⅰ-1-30M至細 1-15-10M 

細 1-18-1 

細 1-19 5 240 細 1-20-7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0 7 89 細 1-19-5M至Ⅱ-2-18M 

細 1-21 
8 453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21-1 

細 1-22 8 420 Ⅰ-5-30M至Ⅱ-1-18M 

細 1-23 

8 234 
主計未編號 16-4-10M至主計未編號 

33-1-6M 

細 1-23-1 

細 1-23-2 

細 1-23-3 

細 1-24 8 237 主計未編號 19-1-10M至主計未編 

號 3-2-12M 細 1-25 8 99 Ⅰ-1-30M至細 1-16-10M 

細 1-26 
8 15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Ⅱ-1-18M 

細 1-26-1 

細 1-27 7 144 主計未編號 34-6M至Ⅱ-3-18M 

細 1-28 7 118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 1-29 7 58 主計未編號 5-10M至Ⅱ2-18M 

細 1-30 6 219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45-5M 

細 1-31 
6 145 主計未編號 31-5M至Ⅰ-1-30M 

細 1-31-1 

細 1-32 6 80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 1-33 6 80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許氏宗祠（廣三） 

細 1-34 6 209 細 1-275-2M至許氏宗祠 

細 1-35 6 74 
主計未編號 34-6M至細 1-20-7M 

細 1-35-1 5 74 

細 1-37 
6 180 

主計未編號 4-10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37-1 

細 1-38 6 112 主計未編號 12-10M至Ⅱ-3-18M 

細 1-39 6 73 主計未編號 8-1-10M至細 1-38-6M 

細 1-40 

6 192 主計未編號 26-8M至Ⅱ-1-18M 細 1-40-1 

細 1-40-2 

細 1-41 6 152 主計未編號 3-1-12M至細 1-22-8M 

細 1-42 
6 202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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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42-2 
6 202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2-3 

細 1-43 

6 199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3-1 

細 1-43-2 

細 1-43-3 

細 1-44 
6 182 主計未編號 38-6M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細 1-44-1 

細 1-45 
6 181 主計未編號 38-6M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細 1-45-1 

細 1-46 
6 149 細 1-23-8M至細 1-11-2-10M 

細 1-46-1 

細 1-47 
6 147 細 1-23-3-8M至細 1-11-2-10M 

細 1-47-1 

細 1-48 6 112 細 1-3-10M至細 1-1-17M 

細 1-49 6 89 主計未編號 26-8M至細 1-22M 

細 1-50 6 68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51 6 108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3-6M 

細 1-52 
5 121 主計未編號 22-1-9M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細 1-52-1 

細 1-53 5 69 
模範街步道 

細 1-53-1 4 22 

細 1-54 5 139 主計未編號 39-10M至細 1-19-5M 

細 1-55 4 30 主計未編號 2-12M至主計未編號 29-8M 

細 1-56 
4 144 主計未編號 34-6M至Ⅱ-3-18M 

細 1-56-1 

細 1-57 4 31 主計未編號 22-1-9M至細 1-226-4M 

細 1-58 6 65 主計未編號 8-1-10M至細 1-38-6M 

細 1-59 6 77 主計未編號 8-1-10M至細 1-38-6M 

細 1-60 6 177 細 1-160-1-4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61 6 59 主計未編號 38-6M至主計未編號 33-6M 

細 1-68 6 70 細 1-32-6M至主計未編號 23-9M 

細 1-69 6 35 細 1-34-6M至Ⅱ-3-18M 

細 1-70 3 25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細 1-70-1-5M 

細 1-70-1 5 43 細 1-71-6M至細 1-70-3M 

細 1-71 6 74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細 1-72 6 46 細 1-74-6M至Ⅱ-3-10M 

細 1-73 6 57 細 1-72-6M至細 1-74-6M 

細 1-74 6 66 主計未編號 56-4M至主計未編號 28-6M 

細 1-75 6 73 主計未編號 31-5M至細 1-28-7M 

細 1-76 6 108 細 1-28-7M至細 1-31-1-6M 

細 1-77 6 71 細 1-1-17M至Ⅰ-1-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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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78 5 232 細 1-126-4M至計畫區邊界 

細 1-80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1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2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3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4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5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6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7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8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9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90 4 119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主計未編號 32-7M 

細 1-91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2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3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4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5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6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7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8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9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100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101 4 194 主計未編號 29-8M至細 1-90M 

細 1-102 4 172 主計未編號 29-8M至細 1-90M 

細 1-103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4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5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6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7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8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9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10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11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13 4 111 主計未編號 1-17M至文中 

細 1-114 4 67 主計未編號 29-8M至廣兼停四 

細 1-115 4 126 主計未編號 29-8M至主計未編號 32-7M 

細 1-116 4 34 主計未編號 29-8至機七北側 

細 1-118 4 68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19 4 69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0 4 69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1 4 71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2 4 64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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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23 4 60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4 4 57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5 4 51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6 4 46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7 4 48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28 4 62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29 4 84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0 4 91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1 4 98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2 4 105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3 4 112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4 4 115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5 4 118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6 4 100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7 4 95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7 4 84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8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0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1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2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3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4 4 9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5 4 97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6 4 10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7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8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9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0 4 7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1 4 77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2 4 74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4 4 102 細 1-27-7M至Ⅱ-2-18M 

細 1-155 4 119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6 4 116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7 4 114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8 4 114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9 4 113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60 4 113 細 1-160-1-4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60-1 6 81 主計未編號 9-10M至細 1-60-6M 

細 1-161 4 102 細 1-60-6M至細 1-168-4M 

細 1-162 4 104 細 1-60-6M至細 1-16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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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63 4 105 細 1-60-6M至細 1-168-4M 

細 1-164 4 105 細 1-60-6M至細 1-168-4M 

細 1-165 4 104 細 1-160-1-4M至細 1-168-4M 

細 1-166 4 104 細 1-160-1-4M至細 1-168-4M 

細 1-167 4 104 細 1-160-1-4M至細 1-168-4M 

細 1-168 4 184 主計未編號 16-10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69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0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1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2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3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4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5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6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7 4 76 Ⅱ-2-18M至細 1-178-4M 

細 1-178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9 4 39 細 1-177-4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80 4 39 細 1-177-4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81 4 26 主計未編號 42-6M至細 1-21-8M 

細 1-182 4 26 主計未編號 42-6M至細 1-21-8M 

細 1-183 4 32 細 1-21-8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84 4 32 細 1-21-8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85 4 66 Ⅱ-2-18M至細 1-35-1-6M 

細 1-186 4 64 Ⅱ-2-18M至細 1-35-1-6M 

細 1-187 4 23 細 1-186-4M至細 1-20-7M 

細 1-188 4 28 主計未編號 40-6M至細 1-35-1-6M 

細 1-189 4 55 主計未編號 40-6M至細 1-190-4M 

細 1-190 4 110 主計未編號 34-6M至細 1-19-5M 

細 1-191 4 242 主計未編號 30-7M至細 1-190-4M 

細 1-192 4 84 主計未編號 30-7M至細 1-19-5M 

細 1-193 4 62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194-4M 

細 1-194 4 100 主計未編號 22-9M至主計未編號 30-7M 

細 1-195 4 59 主計未編號 6-10M至細 1-196-4M 

細 1-196 4 145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51-4M 

細 1-197 4 31 主計未編號 22-9M至主計未編號 52-4M 

細 1-198 4 22 主計未編號 54-4M至主計未編號 46-9M 

細 1-199 4 63 主計未編號 6-10M至細 1-201-4M 

細 1-200 4 73 Ⅱ-3-18M至細 1-201-4M 

細 1-201 4 169 主計未編號 6-10M至Ⅱ-3-18M 

細 1-202 4 157 細 1-201-4M至細 1-34-6M 

細 1-203 4 199 細 1-201-4M至細 1-34-6M 

細 1-204 4 12 細 1-203-4M至遊一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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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205 4 62 細 1-203-4M至細 1-202-4M 

細 1-206 4 82 細 1-202-4M至主計未編號 6-10M 

細 1-207 3-4 85 細 1-202-4M至細 1-33-6M 

細 1-208 4 31 細 1-207-3M至細 1-259-3M 

細 1-209 4 57 細 1-244-4M至細 1-210-4M 

細 1-210 4 82 主計未編號 46-9M至細 1-239-4M 

細 1-211 4 48 細 1-210-4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12 4 41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54-5M 

細 1-213 4 4 細 1-54-5M至機十 

細 1-214 4 13 細 1-54-5M至細 1-126-4M 

細 1-215 4 56 細 1-54-5M至細 1-126-1-3M 

細 1-216 4 110 細 1-19-5M至細 1-216-1-3M 

細 1-216-1 3 57 細 1-19-5M至細 1-216-4M 

細 1-217 4 118 細 1-216-4M至主計未編號 39-10M 

細 1-218 4 85 細 1-216-4M至細 1-220-4M 

細 1-219 4 66 細 1-218-4M至主計未編號 5-10M 

細 1-220 4 102 主計未編號 5-10M至細 1-217-4M 

細 1-221 4 85 細 1-226-4M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細 1-222 4 75 細 1-221-4M至細 1-224-4M 

細 1-223 4 71 細 222-4M至細 1-30-6M 

細 1-224 4 102 細 1-226-4M至細 1-30-6M 

細 1-225 4 26 細 1-223-4M至細 1-224-4M 

細 1-226 4 192 細 1-30-6M至細 1-52-1-5M 

細 1-227 4 45 細 1-231-4M至細 1-226-4M 

細 1-228 4 55 細 1-226-4M至Ⅱ-3-10M 

細 1-229 4 83 細 1-30-6M至Ⅰ-1-30M 

細 1-230 4 46 細 1-30-6M至細 1-228-4M 

細 1-231 4 143 細 1-228-4M至主計未編號 22-1-9M 

細 1-232 4 93 主計未編號 55-4M至細 1-235-4M 

細 1-233 4 121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22-1-9M 

細 1-234 4 71 細 1-233-4M至細 1-235-4M 

細 1-235 4 156 Ⅱ-3-10M至細 1-242-4M 

細 1-236 4 25 細 1-232-4M至細 1-239-4M 

細 1-237 4 37 細 1-235-4M至細 1-239-4M 

細 1-238 4 147 細 1-239-4M至細 1-240-4M 

細 1-239 4 103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242-4M 

細 1-240 4 129 細 1-239-4M至細 1-33-6M 

細 1-241 4 63 細 1-245-4M至細 1-242-4M 

細 1-242 4 128 Ⅱ-3-10M至細 1-239-4M 

細 1-243 4 37 細 1-238-4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44 4 69 細 1-33-6M至細 1-240-4M 

細 1-245 4 136 細 1-240-4M至細 1-24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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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246 4 37 細 1-245-4M至廣三右側 

細 1-247 4 153 細 1-242-4M至細 1-250-4M 

細 1-248 4 13 Ⅱ-3-10M至細 1-247-4M 

細 1-249 4 65 細 1-250-4M至Ⅱ-3-18M 

細 1-250 4 94 細 1-251-4M至廣三西南側 

細 1-251 4 109 Ⅱ-3-18M至細 1-34-6M 

細 1-252 4 36 細 1-75-6M至細 1-31-6M 

細 1-253 3.5 68 細 1-52-5M至廣八 

細 1-254 3 84 主計未編號 22-9M至主計未編號 30-7M 

細 1-255 3 45 細 1-254-3M至細 1-256-3M 

細 1-256 3 49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255-3M 

細 1-257 3 67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196-4M 

細 1-259 3 43 細 1-207-3M至廣三 

細 1-260 3 42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54-5M 

細 1-261 3 47 主計未編號 44-5M至細 1-220-4M 

細 1-262 3 16 細 1-52-5M至細 1-53-5M 

細 1-263 3 22 細 1-53-5M至細 1-221-4M 

細 1-264 3 63 細 1-240-4M至細 1-238-4M 

細 1-265 3 31 細 1-240-4M至廣三東北側 

細 1-266 3 23 細 1-249-4M至細 1-251-4M 

細 1-267 3 65 細 1-254-4M至廣三 

細 1-269 6 100 主計未編號 29-8M至細 1-270-4M 

細 1-270 4 77 細 1-115-4M至細 1-273-4M 

細 1-271 4 43 細 1-115-4M至細 1-273-4M 

細 1-272 4 43 細 1-115-4M至細 1-273-4M 

細 1-274 4 78 主計未編號 2-12M至主計未編號 29-8M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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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3  現行主要計畫道路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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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4  現行細部計畫道路分布示意圖 

  



貳、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2-17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三十二條及「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地界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二）前面地界線：基地鄰接道路之地界線，鄰接二條以上道路者，由建

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地界線。 

（三）前院：沿前面地界線之庭院。 

（四）前院深度：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地界線間之前院平均水

平距離。（備註：有牆以牆中心為準，無牆以柱中心為準。） 

（五）集合住宅：含有三個以上住宅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

備之建築物。 

三、本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各種使用分區，分別限制其使用： 

（一）住宅區 

1.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2. 第二種住宅區（住 2） 

3. 第三種住宅區（住 3） 

4. 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 

5. 第六種住宅區（住 6） 

（二）商業區 

1.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2.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三）乙種工業區 

（四）行政區 

（五）農業區 

（六）保存區 

（七）宗教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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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蹟保存區 

（九）農會專用區 

（十）電信事業專用區 

（十一）郵政專用區 

（十二）旅館專用區 

（十三）文教區 

四、本計畫依各類型住宅區之不同，分別規定其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第一種住宅區（住 1）：除居住使用外，建築物第二層以下（含）

得為教育設施、社區遊憩設施、衛生及福利設施、通訊設施、日常

服務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術創作工作室等無需倉儲、大型貨

車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高溫、廢水）之行業。 

（二）第二種住宅區（住 2）：除居住使用外，建築物第二層以下（含）

得為第一種住宅區許可之項目及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一般

服務業、一般事務所。 

（三）第三種住宅區（住 3）：除居住使用外，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

之使用： 

1. 第七點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2. 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施）超過 3 匹馬力，電熱超過 30 瓩（附屬設備與電熱不

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平方公

尺或其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1/7）者。 

3. 經營下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網之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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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鍛冶或翻砂者。 

（10）汽車或機車修理業者。但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車輪定位、汽車電機業務或機車

修理業其設置地點面臨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11）液化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但

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

交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12）塑膠類之製造者。 

（13）成人用品零售業。 

4. 汽車拖吊場、客、貨運行業、裝卸貨物場所、棧房及調度站。

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計程車客運業、小客

車租賃業之停車庫、運輸業停車場、客運停車站及貨運寄貨站

設置地點面臨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5. 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車場附設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 

6. 探礦、採礦。 

7. 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

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回收站

者，不在此限。 

8. 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禮儀服務業）、壽具店。

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

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9. 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

用藥販售業經本府實地勘查認為符合安全隔離者，不在此限。 

10. 戲院、電影片映演業、視聽歌唱場、錄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

遊戲場、動物園、室內釣蝦（魚）場、機械式遊樂場、歌廳、

保齡球館、汽車駕駛訓練場、攤販集中場、零售市場及客房數

30 間以上（不含）之旅館或其他經本府認定類似之營業場所。

但汽車駕駛訓練場與室內釣蝦（魚）場其設置地點面臨 10公尺

以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與衛生者，不在此限；

客房數 30間以上（不含）之旅館若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亦不

在此限： 

（1）基地應面臨寬度 8 公尺以上之已開闢道路。 

（2）旅客主要出入口之樓層設置門廳及旅客接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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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房不得設置於地下室。 

（4）客房每間面積不得小於 8 平方公尺。 

（5）非整幢建築物使用者，營業樓層應整層為旅館使用，且設

有獨立之旅客出入口；另應取得該營業樓層區分所有權人

之同意，並經該棟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11. 酒吧（廊）、酒家、舞廳（場）、特種咖啡茶室、三溫暖、一

般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12. 飲酒店、夜店。 

13. 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樓地板面積

超過 300 平方公尺之飲食店。 

14. 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證券及期貨業。 

15. 樓地板面積超過 700 平方公尺之金融業分支機構、票券業及信

用卡公司。 

16. 人造或合成纖維或其中間物之製造者。 

17. 合成染料或其中間物、顏料或塗料之製造者。 

18. 從事以醱酵作業產製味精、氨基酸、檸檬酸或水產品加工製造者。 

19. 肥料製造者。 

20. 紡織染整工業。 

21. 拉線、拉管或用滾筒壓延金屬者。 

22. 金屬表面處理業。 

23. 其他經本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振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

居住安寧、公共安全或衛生。 

（四）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以建築住商混合型態之住宅為主，

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1. 第七點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2. 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施）超過 3 匹馬力，電熱超過 30 瓩（附屬設備與電熱不

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平方公

尺或其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1/7）者。 

3. 經營下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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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網之製造者。 

（9）鍛冶或翻砂者。 

（10）汽車或機車修理業者。但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車輪定位、汽車電機業務或機車

修理業其設置地點面臨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11）液化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但

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

交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12）塑膠類之製造者。 

（13）成人用品零售業。 

4. 汽車拖吊場、客、貨運行業、裝卸貨物場所、棧房及調度站。但

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

賃業之停車庫、運輸業停車場、客運停車站及貨運寄貨站設置地

點面臨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5. 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車場附設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 

6. 探礦、採礦。 

7. 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

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回收站

者，不在此限。 

8. 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禮儀服務業）、壽具店。

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

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9. 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

用藥販售業經本府實地勘查認為符合安全隔離者，不在此限。 

10. 視聽歌唱場、錄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遊戲場、動物園、室內

釣蝦（魚）場、機械式遊樂場、歌廳、保齡球館、汽車駕駛訓

練場、攤販集中場或其他經本府認定類似之營業場所。但汽車



貳、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2-22 
 

 

駕駛訓練場及旅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與室內釣蝦

（魚）場其設置地點面臨 10公尺以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

公共安全與衛生者，不在此限。 

11. 酒吧（廊）、酒家、舞廳（場）、特種咖啡茶室、三溫暖、一

般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12. 飲酒店、夜店。 

13. 人造或合成纖維或其中間物之製造者。 

14. 合成染料或其中間物、顏料或塗料之製造者。 

15. 從事以醱酵作業產製味精、氨基酸、檸檬酸或水產品加工製造者。 

16. 肥料製造者。 

17. 紡織染整工業。 

18. 拉線、拉管或用滾筒壓延金屬者。 

19. 金屬表面處理業。 

20. 其他經本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振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

居住安寧、公共安全或衛生。 

（五）第六種住宅區（住 6）：除居住使用外，建築物第一層得為第一種

住宅區許可之項目及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

般事務所。 

五、本計畫各類型住宅區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一）第一種住宅區（住 1）、第二種住宅區（住 2）、第三種住宅區

（住 3）及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之最大建蔽率及最大容

積率，依其建築型式規定如下： 

類型 最大建蔽率 最大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60% 120% 

第二種住宅區（住 2） 
集合住宅 50% 

180% 
其他 70% 

第三種住宅區（住 3） 
集合住宅 50% 

240% 
其他 60% 

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 50% 360% 

（二）第六種住宅區（住 6）：鳳翔新村部分，建物樓高以四層樓為限，

第四層樓地板面積為建築面積 60%，指定以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

公尺為牆面線，前院深度為 2 公尺。安和新莊部分，建物樓高以三

層樓為限，第三層樓地板面積為建築面積 60%，指定以計畫道路境

界線為牆面線。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部分，建物樓高以四層樓為限，

第四層樓地板面積為建築面積 60%，指定以計畫道路境界線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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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為牆面線，前院深度 1.8公尺（範圍請參見圖 2-5；建築及退縮

形式請參見圖 2-6）。第六種住宅區若依本要點第十五點規定申請

老屋重建，則其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240%。 

（三）為確保第三種住宅區（特）之空間環境品質，變更原則及建築管制

規定如下： 

1. 住宅區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特）須依變更審議規範辦理變更。 

2. 新（改）建時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築，其退縮距離含計

畫道路寬度達 8 公尺以上，退縮之空地其邊界應與道路順接，供

大眾通行使用不得圍籬，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3. 基地內應留設 10%空地作綠化植栽計畫，並於圖面表示，留設

空地得併入供公眾使用空地計算。 

   前項第 3 款 1 目之變更審議規範，由本府訂之。 

六、第一種商業區（商 1）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使用： 

（一）第七點所限制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二）樓地板面積大於 1,500 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客房數 30 間以上

（不含）旅館或觀光飯店。但客房數 30 間以上（不含）之旅館若

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1. 基地應面臨寬度 8 公尺以上之已開闢道路。 

2. 旅客主要出入口之樓層設置門廳及旅客接待處。 

3. 客房不得設置於地下室。 

4. 客房每間面積不得小於 8 平方公尺。 

5. 非整幢建築物使用者，營業樓層應整層為旅館使用，且設有獨

立之旅客出入口；另應取得該營業樓層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

並經該棟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三）大型物流中心、批發商場或娛樂中心。 

七、第二種商業區（商 2）內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用之建築物為主，不得為

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中，有關工業區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附屬

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瓩（附屬設備與電流不得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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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300 平方公尺者。

但報業印刷及冷藏業，不在此限。 

（三）經營下列事業者： 

1. 製造鞭炮或煙火類物品者。 

2. 使用乙炔，其發生器容量在 30 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力焊切金

屬工作者。 

3. 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類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者。 

4. 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料製造者。 

5. 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之噴漆作業者。 

6. 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 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8. 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9. 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消毒、揀選、

洗滌或漂白者。 

10. 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瓩，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製氈者。 

11. 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數超過 3.75 瓩者。 

12. 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3. 使用動力研磨機 3台以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瓩者。 

14. 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土砂、硫磺、金屬、玻璃、磚瓦、

陶瓷器、骨類或貝殼類、其動力超過 3.75 瓩。 

15. 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16. 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不在此限。 

17. 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力之

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 瓩者。 

18. 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19. 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四）公墓、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動物屍體焚化場。 

（五）廢棄物貯存、處理、轉運場；屠宰場。 

（六）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七）乳品工廠、堆肥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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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及毒性化學物質儲藏、分裝。但加油（氣）

站附設之地下油（氣）槽，不在此限。 

（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十）賽車場。 

（十一）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或釀（製）酒製造者。 

（十二）其他經由本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之建築

物及土地之使用。 

八、本計畫各類型商業區之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類型 最大建蔽率 最大容積率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70% 420%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80% 360% 

  為維護後浦城區風貌，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第二種商業區

（詳如圖 2-7）之新、改建建築物建築高度以不得超過 18 公尺為原則；因

基地形狀、面積等情形特殊有放寬需要者，得敘明理由，經「金門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予調整。 

九、乙種工業區、行政區、農業區、保存區、宗教專用區、古蹟保存區、農會

專用區、電信事業專用區、郵政專用區、旅館專用區與文教區，依「金門

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十、本計畫除機一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400%，其餘各種公

共設施用地之最大建蔽率及最大容積率依「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十一、本計畫所劃設綠帶性質之綠地，可供人行步道使用者，其鄰接之土地於

建築時，免再退縮建築。 

十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

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

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

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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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府得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劃定重點發展地區及傳統風貌地區，規定辦

理都市設計審查。 

   前項重點發展地區及傳統風貌地區之劃定，應另依據都市計畫相關程序

辦理。 

十四、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下： 

 

建築物使用類型 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位數 

居住用途 

500 平方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每戶設置 1 輛 
超過 5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每滿

120 平方公尺
設置 1 輛 

商業用途 

300 平方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法定汽車停車
位實設數量 

1.5 倍 
超過 3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每滿

100 平方公尺
設置 1 輛 

   前項機車位應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一層；另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

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十五、為鼓勵都市老舊地區及窳陋地區之重建，屬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地

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且其建築計畫經提送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得予以容積獎勵： 

（一）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至少有一條所臨道路寬度應達 6 公尺。 

（二）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依

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申請重建當期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告土地現值／申請重

建當期之建築基地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容積率。 

（三）自本細部計畫發佈實施日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

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第六年至第十年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

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五；第十一年起不予獎勵，申請獎勵以一次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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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規模、現況、建築配置及獎勵額度依下表之規定： 

現況 基地規模 建築配置 獎勵額度 

30 年以上合法

建築物坐落之

建築基地面積

達申請重建基

地面積之三分

之一 

100~200 平方公

尺以內 

自計畫道路、現有

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均退縮淨寬（不含

造型板、兩遮）2

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空間配合周邊道

路系統規劃。 

10% 

200（含）~400

平方公尺 
15% 

400（含）平方

公尺以上 
20% 

註：如現有巷道經指定建築線者，應自建築線開始退縮留設計算 

（五）屬下列情形之ㄧ者，不適用本點獎勵： 

1. 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者。 

2. 基地涉及經縣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向縣府申請事業計畫

報核之範圍者。 

3. 申請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容積獎勵者。 

（六）第六種住宅區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寬度未達 6 公尺，須自行退縮達 6

公尺作為公眾通行使用，並須檢附退縮空間供公眾通行使用之切結

書及自行於使用執照前完成道路鋪設。 

本點退縮面積不得重複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開放空間相關獎勵。 

十六、為鼓勵留設現有巷道供公眾通行，土地若已經申請認定為現有巷道者，

可調派其現有巷道之建築容積（即送出基地之可移入容積），由土地所

有權人一次調派至本細部計畫範圍內相同土地所有權人之基地（即承受

基地）建築，且限於住宅區或商業區。 

前項承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承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十為原則。 

第一項可移入容積，應按申請容積調派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承受基地公

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承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送出基地之容積率（申

請容積調派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調派當期承受基地

之公告土地現值） 

第一項送出基地於許可其容積調派前，將所有權之全部或部分贈與登記

為金門縣有或金城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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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為維護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之歷史紋理及建築特色，新、

改建建築物之設置規定如下（範圍請參見圖 2-8；新、改建建築物之設

置參見圖 2-9）： 

（一）騎樓柱正面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80 公分以上。 

（二）遮雨棚以可伸縮式為限。 

（三）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位於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

面淨距離應在 4.6 公尺以上。 

（四）為美化整體景觀，新建建築物之外觀造型、比例、材料、色彩、開

放空地之留設等，其整體外觀應與本地區傳統風貌配合。 

（五）建築物第三層或樓高 7 公尺以上牆面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1.2 公尺。 

（六）建築物正立面色彩應採中明度及低彩度為原則。 

（七）如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本要點規定設置者，得敘明理由，經本府

「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予調整。 

十八、位於文化資產周邊範圍土地，其申請建築開發時，應依文化資產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本要點自本細部計畫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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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5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六種住宅區（住 6）分布示意圖 

  

鳳翔新村 

金城新莊 

富康一村 

安和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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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6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六種住宅區建築及退縮型式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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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7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第二種商業區範圍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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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8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圖 2-9  現行金城地區細部計畫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新、改建建築物

之設置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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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質檢討變更內容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第二階段）案變

更內容如表3-1及圖3-1所示。 

表 3-1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變更內容綜理表 

新
編
號 

再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變更後 

1 5 
機五 

西側 

道路用地 
0.017 公頃 

第三種住宅區 
（附） 

0.017公頃 

1. 因應逾期人民陳情案第 2 案，細 1-
39-6M 計畫道路範圍涉及多處私有
合法建築物，開闢執行困難，並參
酌鄰近使用分區，變更部分細 1-39
號計畫道路為第三種住宅區，變更
後之細 1-39 號計畫道路為 3.5 公尺
寬（細 1-39-3.5M）。 

2.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前，應捐贈基地面
積 30%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以繳
納代金方式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
否則維持原計畫。 

2 6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已訂定 增修訂 修正內容詳表 3-2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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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1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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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前 變更後 

道路用地 

0.017 公頃 

第三種住宅區
（附） 

0.017 公頃 

變更理由： 

1. 因應逾期人民陳情案第 2 案，細 1-39-

6M 計畫道路範圍涉及多處私有合法建
築物，開闢執行困難，並參酌鄰近使用
分區，變更部分細 1-39號計畫道路為第
三種住宅區，變更後之細 1-39號計畫道
路為 3.5 公尺寬（細 1-39-3.5M）。 

2.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
更使用執照前，應捐贈基地面積
30%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以繳納代
金方式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計畫核定前與本
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否則
維持原計畫。 

 

 

圖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變更內容第 1 案示意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附） 

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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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五、 本計畫各類型住宅區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一）第一種住宅區（住 1）、第二種住宅區

（住 2）、第三種住宅區（住 3）及第

三種住宅區（特）（住3特）之最大建

蔽率及最大容積率，依其建築型式規

定如下： 

類型 
最大 

建蔽率 

最大 

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60% 120% 

第二種住宅

區（住 2） 

集合住宅 50% 
180% 

其他 70% 

第三種住宅

區（住 3） 

集合住宅 50% 
240% 

其他 60% 

第三種住宅區（特） 

（住 3 特） 
50% 360% 

 

五、 本計畫各類型住宅區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一）第一種住宅區（住 1）、第二種住宅區

（住 2）、第三種住宅區（住 3）及第

三種住宅區（特）（住3特）之最大建

蔽率及最大容積率，依其建築型式規

定如下： 

類型 
最大 

建蔽率 

最大 

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60% 120% 

第二種住宅

區（住 2） 

集合住宅 50% 
180% 

其他 70% 

第三種住宅

區（住 3） 

集合住宅 50% 
240% 

其他 60% 

第三種住宅區（特） 

（住 3 特） 
50% 360% 

 

 



參、實質檢討變更內容 

 

 

3-5 
 

 

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二）第六種住宅區（住 6）之建築管制規

定如下： 

社區 牆面線 
建築 

高度 

第一
層 

樓層
高度
限制 

最高
樓層 

樓地
板面
積 

鳳翔 

新村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 

退縮 3 公
尺 四

層 

15 

公
尺 

5 

公尺 

建築
面積
60% 

金城
新莊
及 

富康
一村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 

退 縮 2.5

公尺 

安和
新莊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為
牆面線 

三
層 

12 

公
尺 

1.若西南側為毗鄰公共設施綠地用地，則
以該街廓與綠地用地之界線退縮。 

2.若西南側非為計畫道路或公共設施綠地
用地者，則以東北側之計畫道路境界線
退縮。 

 

 

 

 

（二）第六種住宅區（住 6）：鳳翔新村部

分，建物樓高以四層樓為限，第四

層樓地板面積為建築面積60%，指定

以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 公尺為牆面

線，前院深度為 2 公尺。安和新莊部

分，建物樓高以三層樓為限，第三

層樓地板面積為建築面積60%，指定

以計畫道路境界線為牆面線。金城

新莊及富康一村部分，建物樓高以

四層樓為限，第四層樓地板面積為

建築面積60%，指定以計畫道路境界

線退 2.5公尺為牆面線，前院深度 1.8

公尺（範圍請參見圖 2-5；建築及退

縮形式請參見圖2-6）。第六種住宅區

若依本要點第十五點規定申請老屋

重建，則其建蔽率為60%，容積率為

240%。 

1. 為避免認定疑
義，爰修正「建
物樓高」或「樓
高」為「建築高
度」。 

2.考量第六種住宅
區居民之實際居
住需求，適當放
寬樓層高度限
制，並納入得以
容積移轉、都市
更新、老屋重建
及代金回饋等管
道增加容積。 

3.為維護第六種住

宅區良好之整體
景觀及天際線，
並考量現況居住
空間之需求，爰
增列地面一層樓
層高度、總樓層
高度，以及依容
積獎勵、容積移
轉或調派後樓層
高度之規定。 

 



參、實質檢討變更內容 

 

 

3-6 
 

 

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第六種住宅區依下列情形之一申請建
築開發者，得增加樓地板面積，其中
鳳翔新村、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總樓
層數以 5 層樓為限，總樓高以 18 公尺
為限；安和新莊容積率總樓層數以 4
層樓為限，總樓高以 15公尺為限；總
樓高不含屋頂突出物之高度，屋頂突
出物以 6 公尺為限。其增加容積以基
地面積扣除退縮空間之樓地板面積為
限。 
1. 依本要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規定

申請建築開發者。 
2.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申請

建築開發者。 
3. 依都市更新條例、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及其他法令申
請建築物重建及容積獎勵申請建築
開發者。 

4. 以代金方式回饋申請建築開發者。 
依前項申請容積未達可增加容積上限
者，其差額得以代金方式回饋，其中
鳳翔新村、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基準
容積率為 300%；安和新莊基準容積
率為 260%，代金計算方式如下式： 
基地面積 × [（申請容積率-基準容積
率）×  2.5%] ×  土地之公告現值  ×
（100+40）% 
鳳翔新村、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之同
一住宅街廓依第二項申請容積應採街
廓單元重建，其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4. 考量未來第六種
住宅區將放寬
容 積 獎 勵 規
定，且建築需
求型式改變，
故建議不予規
定第六種住宅
區建築面積 60%

之設置位置，
並刪除建築及
退縮型式參考
示意圖，以回
歸建築相關法
規進行管制。 

5. 取消前院設置規
定，留設退縮
檢討停車空間
及增加巷道可
通行寬度，改
善 防 救 災 動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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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社

區 

單元

化 

建築

形式 

牆面線 
建築 

高度 

第一層 

樓層高

度限制 

鳳

翔 

新

村 

連棟

式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 
退縮 6.7
公尺 

七

層 

25

公

尺 

5 

公尺 

集合

式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 
退縮 3 公

尺 

金

城 

新

莊

及 

富

康 

一

村 

連棟

式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 
退縮 6.5
公尺 23

公

尺 
集合

式 

以西南側
計畫道路
境界線 
退縮 2.5
公尺 

申請街廓單元重建且建築形式為連棟式
者，若西南側為毗鄰公共設施綠地用地，
則以該街廓與綠地用地之界線依集合式退
縮規定辦理。 

 

6. 考量第六種住宅
區之民眾實際
使用需求，本
案於符合建築
技術規則第 164

條 規 定 原 則
下，研擬鳳翔
新村、金城新
莊及富康一村
之同一住宅街
廓得採街廓單
元重建，並可
彈性選擇不同
退縮管制之建
築形式，以增
加建築樓層數
至七層之土地
使 用 管 制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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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三）為確保第三種住宅區（特）之空間環

境品質，變更原則及建築管制規定如

下： 

1. 住宅區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特）

須依變更審議規範辦理變更。 

2. 新（改）建時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

應退縮建築，其退縮距離含計畫道

路寬度達 8 公尺以上，退縮之空地

其邊界應與道路順接，供大眾通行

使用不得圍籬，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 

3. 基地內應留設 10%空地作綠化植栽

計畫，並於圖面表示，留設空地得

併入供公眾使用空地計算。 

前項第3款1目之變更審議規範，由本

府訂之。 

 （三）為確保第三種住宅區（特）之空間環

境品質，變更原則及建築管制規定如

下： 

1. 住宅區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特）

須依變更審議規範辦理變更。 

2. 新（改）建時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

應退縮建築，其退縮距離含計畫道

路寬度達 8 公尺以上，退縮之空地

其邊界應與道路順接，供大眾通行

使用不得圍籬，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 

3. 基地內應留設 10%空地作綠化植栽

計畫，並於圖面表示，留設空地得

併入供公眾使用空地計算。 

前項第3款1目之變更審議規範，由本

府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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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十一、 本計畫所劃設綠帶性質之綠地，可供人行步

道使用者，其鄰接之土地於建築時，免再退

縮建築。 

本計畫所劃設之人行步道用地，專供行人徒

步使用。 

十一、 本計畫所劃設綠帶性質之綠地，可供人行步

道使用者，其鄰接之土地於建築時，免再退

縮建築。 

配合本次通盤檢討
新劃設人行步道用
地，訂定人行步道
用地劃定原則。 

十四、 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

下： 

建築
物使
用類
型 

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
位數 

居住
用途 

500 平方公尺
以下部分 

免設 

每戶設置 

1 輛 超過 500 平方
公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每滿 120 平
方公尺設置 1 輛 

商業
用途 

300 平方公尺
以下部分 

免設 
法定汽車
停車位實
設數量 

1.5 倍 

超過 300 平方
公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每滿 100 平
方公尺設置 1 輛 

機車停車位應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一層；另計算
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
輛。 

 

十四、 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

下： 

建築
物使
用類
型 

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
位數 

居住
用途 

500 平方公尺
以下部分 

免設 

每戶設置
1 輛 超過 500 平方

公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每滿 120 平
方公尺設置 1 輛 

商業
用途 

300 平方公尺
以下部分 

免設 
法定汽車
停車位實
設數量 

1.5 倍 

超過 300 平方
公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每滿 100 平
方公尺設置 1 輛 

前項機車位應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一層；另

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

應設置一輛。 

1. 依據 108 年 4 月
11 日內政部營
署建管字  第
1081054290 號
函，檢討法定
汽機車停車位
設置標準，並
考量金城地區
現況汽機車停
車空間不足，
爰增列建築物
停車空間設置
規定，並配合
增列停車位數
之計算標準。 

2. 調整項次規定於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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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十五、 為鼓勵都市老舊地區及窳陋地區之重建，屬
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項規
定，且其建築計畫經提送金門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予以容積獎勵： 

（一）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至少有一條所臨
道路寬度應達 6 公尺。 

（二）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
施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依下列
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
準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
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申請重建當期之公共設施用地
公告土地現值／申請重建當期之建築
基地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容
積率。 

（三）自本細部計畫發佈實施日起第一年至
第五年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額度為
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第六年至第十年
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額度為基準容
積百分之五；第十一年起不予獎勵，
申請獎勵以一次為限。 

十五、 
為鼓勵都市老舊地區及窳陋地區之重建，屬
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項規
定，且其建築計畫經提送金門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予以容積獎勵： 

（一）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至少有一條所臨
道路寬度應達 6 公尺。 

（二）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
施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依下列
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
準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
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申請重建當期之公共設施用地
公告土地現值／申請重建當期之建築
基地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容
積率。 

（三）自本細部計畫發佈實施日起第一年至
第五年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額度為
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第六年至第十年
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額度為基準容
積百分之五；第十一年起不予獎勵，
申請獎勵以一次為限。 

考量第六種住宅區

以牆面線及建築示

意圖管制，故刪除

第六種住宅區退縮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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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四）基地規模、現況、建築配置及獎勵額
度依下表之規定： 

現況 基地規模 
建築 

配置 

獎勵 

額度 

30 年以
上 合 法
建 築 物
坐 落 之
建 築 基
地 面 積
達 申 請

重 建 基
地 面 積
之 三 分
之一 

100~200

平方公尺
以內 

自 計 畫
道 路 、
現 有 巷
道 及 永
久 性 空
地 均 退
縮 淨 寬
（ 不 含
造 型
板 、 雨
遮）2 公

尺 以 上
建 築 ，
退 縮 空
間 配 合
周 邊 道
路 系 統
規劃。 

10% 

200

（含）
~400 平方
公尺 

15% 

400

（含）平
方公尺以

上 

20% 

註：如現有巷道經指定建築線者，應自建
築線開始退縮留設計算 

 

 （四）基地規模、現況、建築配置及獎勵額
度依下表之規定： 

現況 基地規模 
建築 

配置 

獎勵 

額度 

30 年以
上 合 法
建 築 物
坐 落 之
建 築 基
地 面 積
達 申 請

重 建 基
地 面 積
之 三 分
之一 

100~200

平方公尺
以內 

自 計 畫
道 路 、
現 有 巷
道 及 永
久 性 空
地 均 退
縮 淨 寬
（ 不 含
造 型
板 、 雨
遮）2 公

尺 以 上
建 築 ，
退 縮 空
間 配 合
周 邊 道
路 系 統
規劃。 

10% 

200

（含）
~400 平方
公尺 

15% 

400

（含）平
方公尺以

上 

20% 

註：如現有巷道經指定建築線者，應自建
築線開始退縮留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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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五）屬下列情形之ㄧ者，不適用本點獎
勵： 

1. 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者。 

2. 基地涉及經縣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

要或向縣府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之範圍

者。 

3. 申請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容積獎勵者。 

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總和，以基準容積百

分之三十為上限。 

 （五）屬下列情形之ㄧ者，不適用本點獎
勵： 

1. 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者。 

2. 基地涉及經縣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

要或向縣府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之範圍

者。 

3. 申請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容積獎勵者。 

 

 

（六）第六種住宅區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寬度
未達 6 公尺，須自行退縮達 6 公尺作
為公眾通行使用，並須檢附退縮空間
供公眾通行使用之切結書及自行於使
用執照前完成道路鋪設。 

本點退縮面積不得重複申請建築技術
規則所訂開放空間相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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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十七、 為維護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

之歷史紋理及建築特色，新、改建建築物之

設置規定如下（範圍請參見圖 4-9；新、改

建建築物之設置參見圖 4-10）： 

（一）騎樓柱正面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80公

分以上。 

（二）遮雨棚以可伸縮式為限。 

（三）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位於

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

離應在 4.6 公尺以上。 

（四）為美化整體景觀，新建建築物之外觀

造型、比例、材料、色彩、開放空地

之留設等，其整體外觀應與本地區傳

統風貌配合。 

（五）建築物第三層或樓高在 7 公尺以上牆

面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1.2 公

尺。 

（六）建築物正立面色彩應採中明度及低彩

度為原則。 

（七）如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本要點規定設

置者，得敘明理由，經「金門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予調

整。 

十七、 為維護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

之歷史紋理及建築特色，新、改建建築物之

設置規定如下（範圍請參見圖 2-8；新、改

建建築物之設置參見圖 2-9）： 

（一）騎樓柱正面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80 公

分以上。 

（二）遮雨棚以可伸縮式為限。 

（三）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位於

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面淨距

離應在 4.6 公尺以上。 

（四）為美化整體景觀，新建建築物之外觀

造型、比例、材料、色彩、開放空地

之留設等，其整體外觀應與本地區傳

統風貌配合。 

（五）建築物第三層或樓高在 7 公尺以上牆

面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1.2 公

尺。 

（六）建築物正立面色彩應採中明度及低彩

度為原則。 

（七）如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本要點規定設

置者，得敘明理由，經本府「金門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

予調整。 

文字誤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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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增）訂條文對照表（續）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備註） 

新計畫 原計畫 

十九、 本要點除第十四點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生

效外，自本細部計畫發布日起施行。 

十九、 本要點自本細部計畫發布日起施行。 檢視法務部 98 年 8

月 25 日法律字第

0980700587 號函意

旨（略以）：「各機

關於制（訂）定法

規時，應確實落實

預告程序及預留法

規施行之緩衝期，

讓民眾得預作生活

規劃及評估，以保

障民眾權益。」審

酌民眾委託建築師

事務所及相關申請

建築程序係非短期

間得完成，依審議

通過之規定加以公

告執行恐致民眾一

時難以配合，爰擬

依98年法務部函釋

意旨，增訂執行之

緩衝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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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後實質計畫 

一、計畫面積、年期與計畫人口 

（一）計畫面積：156.34 公頃。 

（二）計畫年期：民國 125 年。 

（三）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 

計畫人口21,000人，計畫區密度134人/公頃；居住淨密度（住宅區加

商業區密度）為364人/公頃。 

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1. 住宅區 

細分為第一種住宅區（住 1）（面積約 7.23 公頃）、第二種住宅區

（住 2）（面積約 15.11 公頃）、第三種住宅區（住 3）（面積約 14.97 公

頃）及第六種住宅區（住 6）（面積合計約 8.98公頃），面積合計約 46.29

公頃。 

2. 商業區 

細分為第一種商業區（商 1）（面積約 2.42 公頃）及第二種商業區

（商 2）（面積約 9.40 公頃），面積合計約 11.82 公頃。 

3. 乙種工業區 

共計 1 處，面積約 1.59 公頃。 

4. 行政區 

共計 1 處，面積約 0.0006 公頃。 

5. 保存區 

共計 10 處，面積合計約 0.51 公頃。 

6. 古蹟保存區 

共計 1 處，面積約 0.78 公頃。 

 

7. 文教區 

文教區面積合計約 0.37 公頃。 

8. 農會專用區 

共計 1 處，面積約 0.16 公頃。 

9. 電信專用區 

共計 2 處，面積合計約 0.5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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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教專用區 

共計 3 處，面積合計約 0.26 公頃。 

11. 郵政專用區 

共計 1 處，面積合計約 0.08 公頃。 

12. 旅館專用區 

共計 1 處，面積合計約 0.22 公頃。 

13. 農業區 

農業區面積合計約 10.41 公頃。 

三、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共劃設學校（文小、文中及高中）、公園、兒童遊樂場、體育場、綠

地、機關、社教、廣場、廣場兼停車場、市場、停車場、車站、加油站、

污水處理廠、溝渠、道路及人行步道等用地，面積合計約83.27公頃，各用

地劃設情形分述如下，各用地面積如表4-2、圖4-2所示。 

1. 學校用地 

（1）文小用地 

共計1處，編定為文小一，計畫面積約2.26公頃。 

（2）文中用地 

共計1處，編定為文中一，計畫面積約3.27公頃。 

（3）文高用地 

共計1處，編定為文高一，計畫面積約9.92公頃。 

2. 公園用地 

共計 8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3.33 公頃。主要計畫劃設公一、公二、公

三、公四、公六、公八及公六七，細部計畫劃設細公 1-1。 

3.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共計 5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0.24 公頃。主要計畫劃設兒一，細部計畫

劃設細兒 1-1、細兒 1-2、細兒 1-3 及細兒 1-4。 

4. 體育場用地 

共計 1 處，計畫面積約 8.13 公頃，編定為體一。 

5. 綠地用地 

共計 43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2.28 公頃。主要計畫劃設綠二、綠七、

綠八及綠十，細部計畫劃設細綠 1-1 至細綠 1-39。 

6. 機關用地 

共計 11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6.72 公頃，編定為機一、機二、機三、

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八、機十六、機十七及機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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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教用地 

共計 2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1.22 公頃，編定為社一及社二。 

8. 廣場用地 

共計 28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0.75 公頃。主要計畫劃設廣一、廣二、

廣三、廣四、廣五、廣六、廣七、廣八、廣九，細部計畫劃設細廣 1-1、

細廣 1-2，本次檢討變更增設細廣 1-3、細廣 1-4、細廣 1-5（附）、細廣 1-

6、細廣 1-7、細廣 1-8、細廣 1-9、細廣 1-10、細廣 1-11、細廣 1-12、細

廣 1-13、細廣 1-14、細廣 1-15、細廣 1-16、細廣 1-17、細廣 1-18 及細廣

1-19。 

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共計 1 處主要計畫劃設廣兼停四，計畫面積約 0.07 公頃。 

10. 市場用地 

共計 9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2.42 公頃。主要計畫劃設市一、市三、市

四、市七、市八、市九、市十及市十一，細部計畫劃設細市 1-1。 

11. 停車場用地 

共計 17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2.29 公頃。主要計畫劃設停三、停五、

停六、停七、停九、停十一及停十二，細部計畫劃設細停 1-1、細停 1-2、

細停 1-3、細停 1-4、細停 1-5、細停 1-6、細停 1-7、細停 1-8、細停 1-9 及

細停 1-10。 

12. 車站用地 

共計 1 處，編定為車一，計畫面積約 0.09 公頃。 

13. 加油站用地 

共計 1 處，計畫面積約 0.37 公頃，編定為油一。 

14. 污水處理廠用地 

共計 1 處，計畫面積約 0.89 公頃，編定為污一。 

15. 溝渠用地 

共計 1 處，計畫面積約 1.11 公頃，編定為溝一。 

16. 道路用地 

面積合計約 37.85 公頃。 

17. 人行步道用地 

共計 6 處，計畫面積合計約 0.0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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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表 

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檢討後面積 

變更增減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第一種住宅區 7.23 - 7.23 4.62 

第二種住宅區 15.11 - 15.11 9.66 

第三種住宅區 14.95 +0.02 14.97 9.57 

第六種住宅區 8.98 - 8.98 5.74 

小計 46.27 +0.02 46.29 29.59 

商
業 

區 

第一種商業區 2.42   - 2.42 1.55 

第二種商業區 9.40 - 9.40 6.01 

小計 11.82 - 11.82 7.56 

乙種工業區 1.59 - 1.59 1.02 

行政區 0.0006 - 0.0006 0.00 

保存區 0.51 - 0.51 0.33 

古蹟保存區 0.78 - 0.78 0.50 

文教區 0.37 - 0.37 0.24 

農會專用區 0.16 - 0.16 0.10 

電信專用區 0.58 - 0.58 0.37 

宗教專用區 0.26 - 0.26 0.17 

郵政專用區 0.08 - 0.08 0.05 

旅館專用區 0.22 - 0.22 0.14 

農業區 10.41 - 10.41 6.66 

合計 73.05 +0.02 73.07 46.7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文小 2.26 - 2.26 1.45 

文中 3.27 - 3.27 2.09 

文高 9.92 - 9.92 6.35 

小計 15.45 - 15.45 9.89 

遊
憩
用
地 

公園用地 3.33 - 3.33 2.13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4 - 0.24 0.15 

體育場用地 8.13 - 8.13 5.20 

綠地用地 2.28 - 2.28 1.46 

小計 13.98 - 13.98 8.94 

機關用地 6.72 - 6.72 4.30 

社教用地 1.22 - 1.22 0.78 

廣場用地 0.75 - 0.75 0.4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7 - 0.0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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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表（續） 

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檢討後面積 

變更增減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市場用地 2.42 - 2.42 1.55 

停車場用地 2.29 - 2.29 1.46  

車站用地 0.09 - 0.09 0.06 

加油站用地 0.37 - 0.37 0.24  

污水處理廠用地 0.89 - 0.89 0.57  

溝渠用地 1.11 - 1.11 0.71  

道路用地 37.87 -0.02 37.85 24.21  

人行步道用地 0.06 - 0.06 0.04  

合計 83.29 -0.02 83.27 53.27  

總面積 156.34 - 156.34  100.00 

註：1. 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2. 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數字加總與合計數字會略有差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4-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 

項目 編號 位置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學校 

用地 

文小一 中正國小 2.26 2.71  

文中一 金城國中 3.27 3.93  

文高一 金門高中 9.92 11.91  

小計 15.45 18.55  

公園 

用地 

公一 
復國亭公園西側 0.45 0.54  

復國亭公園東側 0.82 0.99  

公二 復國亭公園北側 0.39 0.47  

公三 富康一村南側 0.27 0.32 三期區徵區 

公四 富康一村南側 0.41 0.49 三期區徵區 

公六 金門地方法院西側 0.44 0.53  

公八 魁星閣 0.04 0.05  

公六七 安養中心西側 0.36 0.43  

細公 1-1 復國亭公園西南側 0.15 0.18  

小計 3.33 4.00  

兒童 

遊樂場 

用地 

兒一 
金門高中東北側、鳳翔新莊
西南側 

0.17 0.22  

細兒 1-1 金城國中北側、民權路 70巷 0.02 0.02  

細兒 1-2 金城國中北側、民權路 70巷 0.01 0.01  

細兒 1-3 金城國中北側、民權路 70巷 0.02 0.02  

細兒 1-4 金門高中南側 0.02 0.02  

小計 0.2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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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續） 

項目 編號 位置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體育場
用地 

體一 金門縣立體育場 8.13 9.77  

綠地 

用地 

綠二 金門高中東側 0.26 0.31  

綠七 加油站用地東側 1.33 1.60 
部分在三期區

徵區 

綠八 金城車站南側 0.02 0.02  

綠十 清金門鎮總兵署東南側 0.01 0.01  

細綠 1-1 鳳翔新莊北側 0.01 0.01 具綠帶性質之

綠地，且供人

行步道使用 
細綠 1-2 鳳翔新莊北側 0.01 0.01 

細綠 1-3 鳳翔新莊北側 0.003 0.01 
具綠帶性質之

綠地 

細綠 1-4 鳳翔新莊北側 0.01 0.01 具綠帶性質之

綠地，且供人

行步道使用 

細綠 1-5 鳳翔新莊北側 0.0042 0.01 

細綠 1-6 鳳翔新莊北側 0.01 0.01 

細綠 1-7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具綠帶性質之

綠地 

細綠 1-8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具綠帶性質之

綠地 

細綠 1-9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具綠帶性質之

綠地，且供人

行步道使用 

細綠 1-10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細綠 1-11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細綠 1-12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細綠 1-13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細綠 1-14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細綠 1-15 珠浦許氏家廟西北側 0.0016 0.01  

細綠 1-16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2 0.02 

第二期區徵

區；具綠帶性

質之綠地，且

供人行步道使

用 

細綠 1-17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3 0.04 

細綠 1-18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022 0.01 

細綠 1-19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3 0.04 

細綠 1-20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4 0.06 

細綠 1-21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3 0.04 

細綠 1-22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7 0.09 

細綠 1-23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4 0.06 

細綠 1-24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6 0.08 

細綠 1-25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1 0.01 

細綠 1-26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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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續） 

項目 編號 位置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綠地 

用地 

細綠 1-27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2 0.02 
第二期區徵

區；具綠帶

性 質 之 綠

地，且供人

行步道使用 

細綠 1-28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2 0.02 

細綠 1-29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2 0.02 

細綠 1-30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2 0.02 

細綠 1-31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1 0.01 

細綠 1-32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031 0.01 

細綠 1-33 伯玉路一段南側住宅區 0.01 0.01 第二期區徵

區；具綠帶

性質之綠地 
細綠 1-34 金門高中西南側住宅區 0.02 0.02 

細綠 1-35 金門高中西南側住宅區 0.001 0.00 
具綠帶性質

之綠地 

細綠 1-36 金門高中西南側住宅區 0.01 0.01 具綠帶性質

之綠地，且

供人行步道

使用 

細綠 1-37 金門高中西南側住宅區 0.01 0.01 

細綠 1-38 中正國小南側、珠浦北路 0.02 0.02 

細綠 1-39 中正國小南側、珠浦北路 0.01 0.01 
具綠帶性質

之綠地 

小計 2.28 2.74  

機關 

用地 

機一 金門縣政府 1.23 1.48  

機二 
大同之家、法院、中華電
信、調查局 

2.16 2.59  

機三 
金城鎮公所、土地銀行、農
會 

0.50 0.60  

機四 縣政府工務局、電力公司 0.12 0.14  

機五 
法務部調查局、電信事業專
用區旁 

0.63 0.76  

機六 朱子祠旁、法院宿舍 0.14 0.17  

機七 金門物資處 0.30 0.36  

機八 金門稅捐稽徵處 0.08 0.10  

機十六 金城警察所 0.39 0.47  

機十七 金城警察所左方 0.30 0.36 
部分在三期
區徵區 

機五十 福建省政府 0.87 1.04  

小計 6.72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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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續） 

項目 編號 位置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社教用地 

社一 金城幼稚園 0.61 0.73  

社二 
大同之家、金門就業服務站、
育幼樓 

0.61 0.73  

小計 1.22 1.46  

廣場用地 

廣一 金城車站東南側 0.04 0.05  

廣二 南門境天后宮前 0.08 0.10  

廣三 珠浦許氏家廟前 0.09 0.12  

廣四 金城城隍廟前 0.03 0.04  

廣五 金城幼稚園西南側 0.03 0.04  

廣六 金城北鎮廟前 0.04 0.05  
廣七 金城代天府旁 0.06 0.07  
廣八 清金門鎮總兵署 0.06 0.07  
廣九 戲台 0.07 0.08  

細廣 1-1 模範街前廣場 0.01 0.01  
細廣 1-2 模範街前廣場 0.02 0.02  
細廣 1-3 福建省政府北側 0.03 0.04  
細廣 1-4 機五十用地北側 0.01 0.01  
細廣 1-5 
（附） 

文高一用地東南側 0.01 0.01  

細廣 1-6 機七用地東側 0.009 0.01  
細廣 1-7 後浦禹帝廟東側 0.003 0.00  
細廣 1-8 後浦禹帝廟西側 0.02 0.02  
細廣 1-9 後浦許金鐘洋樓北側 0.02 0.02  
細廣 1-10 廣二用地東側 0.03 0.04  
細廣 1-11 金城鎮魁星樓西側 0.004 0.00  
細廣 1-12 金城鎮魁星樓南側 0.005 0.01  
細廣 1-13 細廣 1-2 南側 0.007 0.01  
細廣 1-14 金城鎮代天府北側 0.01 0.01  
細廣 1-15 金城鎮城隍廟北側 0.01 0.01  
細廣 1-16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西側 0.03 0.04  
細廣 1-17 廣九用地東南側 0.007 0.01  
細廣 1-18 廣九用地東南側 0.003 0.00  
細廣 1-19 市三用地東南側 0.01 0.01  

小計 0.75 0.90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廣（停）
四 

佛光淨蓮寺 0.07 0.08  

市場用地 

市一 東門市場 0.27 0.33  

市三 漁貨直銷中心 0.05 0.06  

市四 金城城隍廟北側 0.09 0.11  

市七 育樂中心北側 0.65 0.78  

市八 富康新村南側 0.48 0.58 三期區徵區 

市九 金城幼稚園東側 0.22 0.26 三期區徵區 

市十 金城鎮公所東側 0.43 0.52 三期區徵區 

市十一 公三旁 0.17 0.20 三期區徵區 

細市 1-1 民生路 45 巷 0.06 0.07  

小計 2.42 2.91  



肆、檢討後實質計畫 

 

 

4-9 
 

 

表 4-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表（續） 

項目 編號 位置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停車場 
用地 

停三 金城車站南側 0.05 0.06  

停五 金門高中東北側 0.06 0.07  

停六 金門高中東側 0.09 0.11  

停七 民眾育樂中心北側 0.29 0.35  

停九 縣政府東南側 0.22 0.27 
部分在三期區
徵區 

停十一 浯江停車場 1.11 1.33  

停十二 金城天主教堂北側 0.02 0.02  

細停 1-1 鳳翔新莊南側 0.02 0.02  

細停 1-2 鳳翔新莊南側 0.01 0.01  

細停 1-3 鳳翔新莊南側 0.03 0.04  

細停 1-4 鳳翔新莊南側 0.02 0.02 已取得 

細停 1-5 鳳翔新莊南側 0.02 0.02  

細停 1-6 鳳翔新莊南側 0.03 0.04  

細停 1-7 鳳翔新莊南側 0.04 0.05 已取得 

細停 1-8 鳳翔新莊南側 0.02 0.02  

細停 1-9 中正國小南側 0.14 0.17  

細停 1-10 金門高中南側、民權路 0.12 0.15  

小計 2.29 2.75  

車站用地 車一 金城車站 0.09 0.11  

加油站 
用地 

油一 伯玉路金城圓環一帶 0.37 0.45  

污水處理
廠用地 

污一 金門自來水水質檢驗中心 0.89 1.07  

溝渠用地 溝一 金城鳳尾溝 1.11 1.33  

道路用地 - - 37.85 45.45  

人行步道 
用地 

- 
清金門鎮總兵署北側、金城
鎮北鎮廟北側 

0.04 0.05  

人行步道
（附） 

文高一用地東南側 0.02 0.02  

小計 0.06 0.07  

合計 83.27 100.00  
註：1. 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2. 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數字加總與合計數字會有差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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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土地使用分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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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2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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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系統計畫 

本次檢討後道路系統請參見表4-3、圖4-3及圖4-4所示。 

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主要 

計畫 

劃設 

Ⅰ-1-30 30 850 
加油站圓環至計畫區東南界 

加油站圓環至莒光樓南側 

Ⅰ-5-30 30 201 Ⅱ-1-18M至邊界 

Ⅱ-4-25 25 148 體育場圓環至計畫區南界 

Ⅱ-1-18 18 419 縣政府至環島北路 

Ⅱ-2-18 18 679 縣政府圓環至加油站圓環 

Ⅱ-3-18 18 1,052 體育場圓環至縣政府 

Ⅱ-3-10 10 608 體育場圓環至Ⅰ-3-30M 

主計未編號 1 
17 2,084 

主計未編號 27-1-8M至Ⅱ-4-25M 

主計未編號 1-1 Ⅱ-4-25M至Ⅱ-1-30M 

主計未編號 2 
12 550 

主計未編號 26-1-8M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2-1 主計未編號 27-1-8至主計未編號 26-1-8M 

主計未編號 3 

12 1019 
主計未編號 26-8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3-1 

主計未編號 3-2 Ⅱ-1-18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4 
10 602 Ⅱ-3-18M 至鳳翔新莊處之計畫界線 

主計未編號 4-1 

主計未編號 5 10 203 車站圓環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6 10 215 Ⅱ-3-18至細 1-33-6M 

主計未編號 7 10 330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8 
10 299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8-1 

主計未編號 9 10 173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16-10M 

主計未編號 10 10 171 主計未編號 24-9M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11 10 504 主計未編號 32-7M 至主計未編號 2-12M 

主計未編號 12 10 352 主計未編號 4-1-10M至主計未編號 13-1-10M 

主計未編號 13 10 44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4-1-10M 

主計未編號 13-1 10 93 主計未編號 25-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14 
10 164 主計未編號 41-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14-1 

主計未編號 15 10 60 主計未編號 13-10M至主計未編號 12-10M 

主計未編號 16 
10 617 主計未編號 9-10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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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主要 

計畫 

劃設 

主計未編號 16-2 

10 617 主計未編號 9-10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16-3 

主計未編號 16-4 

主計未編號 16-5 

主計未編號 17 

10 490 主計未編號 9-10M至加油站（油一） 

主計未編號 17-1 

主計未編號 17-2 

主計未編號 17-3 

主計未編號 17-4 

主計未編號 18 10 280 主計未編號 17-10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19 
10 591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主計未編號 19-1 主計未編號 20-10M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20 10 540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21 10 58 主計未編號 39-10M至主計未編號 45-5M 

主計未編號 22 
9 

411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55-4M 

主計未編號 22-1 141 主計未編號 55-4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3 9 66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4 9 246 主計未編號 1-17M至主計未編號 7-10M 

主計未編號 25 8 268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7-10M 

主計未編號 26 
8 

789 Ⅰ-5-30M至主計未編號 26-1-8M 

主計未編號 26-1 446 （溝渠南測） 

主計未編號 27 8 789 Ⅰ-5-30M至主計未編號 27-1-8M 

主計未編號 27-1  436 （溝渠北側） 

主計未編號 28 6 96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9 

8 

358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29-1 263 主計未編號 26-1-8M至主計未編號 11-10M 

主計未編號 29-2 75 主計未編號 2-12M至主計未編號 29-8M 

主計未編號 30 7 233 Ⅱ-3-18M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31 5 109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主計未編號 32 
7 

220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32-1 7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33 
6 377 主計未編號 3-2-12M至細 1-51-6M 

主計未編號 33-1 

主計未編號 34 6 279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0-7M 

主計未編號 35 6 89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36 6 116 主計未編號 17-10M至Ⅱ-2-18M 

主計未編號 37 
6 422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37-1 

主計未編號 38 
6 466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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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主要 

計畫 

劃設 

主計未編號 39 10 100 細 1-54-5M至主計未編號 44-5M 

主計未編號 40 6 129 主計未編號 34-6M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41 8 119 主計未編號 4-1-10M至主計未編號 8-1-10M 

主計未編號 42 6 299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19-10M 

主計未編號 43 6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主計未編號 44 5 115 主計未編號 5-10M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主計未編號 45 5 99 細 1-221-4M至圓環車站 

主計未編號 46 9 95 主計未編號 6-10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主計未編號 47 4 70 細 1-35-6M至Ⅱ-2-18M 

主計未編號 48 4 38 細 1-35-6M至主計未編號 40-6M 

主計未編號 49 4 58 細 1-196-4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主計未編號 50 4 51 細 1-196-4M至主計未編號 6-10M 

主計未編號 51 4 65 主計未編號 52-4M至主計未編號 6-10M 

主計未編號 52 4 35 主計未編號 51-4M至主計未編號 54-4M 

主計未編號 53 4 37 主計未編號 51-4M至主計未編號 54-4M 

主計未編號 54 4 34 主計未編號 53-4M至主計未編號 52-4M 

主計未編號 55 寬度不一 19 靈濟寺左側 

主計未編號 56 4 78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 17 864 計畫區東南側邊界至Ⅰ-1-30M 

細 1-3 10 160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4 

10 220 主計未編號 4-10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4-1 

細 1-4-2 

細 1-6 10 8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7 10 8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8 
10 58 主計未編號 43-6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8-1 

細 1-9 
10 58 主計未編號 43-6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9-1 

細 1-10 

10 541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Ⅰ-1-30M 

細 1-10-1 

細 1-10-2 

細 1-10-3 

細 1-10-4 

細 1-10-5 

細 1-10-6 

細 1-10-7 

細 1-11 

10 386 
主計未編號 16-5-10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1-1 

細 1-11-2 

細 1-12 10 216 主計未編號 20-10M至Ⅰ-1-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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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3 10 65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4 10 80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5 10 105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6 10 147 Ⅰ-1-30M至細 1-1-17M 

細 1-17 
10 142 細 1-77-6M至細 1-1-17M 

細 1-17-1 

細 1-18 
9 179 Ⅰ-1-30M至細 1-15-10M 

細 1-18-1 

細 1-19 5 240 細 1-20-7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0 7 89 細 1-19-5M至Ⅱ-2-18M 

細 1-21 
8 453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21-1 

細 1-22 8 420 Ⅰ-5-30M至Ⅱ-1-18M 

細 1-23 

8 234 
主計未編號 16-4-10M至主計未編號 

33-1-6M 

細 1-23-1 

細 1-23-2 

細 1-23-3 

細 1-24 8 237 主計未編號 19-1-10M至主計未編 

號 3-2-12M 細 1-25 8 99 Ⅰ-1-30M至細 1-16-10M 

細 1-26 
8 15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Ⅱ-1-18M 

細 1-26-1 

細 1-27 7 144 主計未編號 34-6M至Ⅱ-3-18M 

細 1-28 7 118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 1-29 7 58 主計未編號 5-10M至Ⅱ2-18M 

細 1-30 6 219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45-5M 

細 1-31 
6 145 主計未編號 31-5M至Ⅰ-1-30M 

細 1-31-1 

細 1-32 6 80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 1-33 6 80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許氏宗祠（廣三） 

細 1-34 6 209 細 1-275-2M至許氏宗祠 

細 1-35 6 74 
主計未編號 34-6M至細 1-20-7M 

細 1-35-1 5 74 

細 1-37 
6 180 

主計未編號 4-10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37-1 

細 1-38 6 112 主計未編號 12-10M至Ⅱ-3-18M 

細 1-39 3.5 73 主計未編號 8-1-10M至細 1-38-6M 

細 1-40 

6 192 主計未編號 26-8M至Ⅱ-1-18M 細 1-40-1 

細 1-40-2 

細 1-41 6 152 主計未編號 3-1-12M至細 1-22-8M 

細 1-42 
6 202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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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42-2 
6 202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2-3 

細 1-43 

6 199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3-1 

細 1-43-2 

細 1-43-3 

細 1-44 
6 182 主計未編號 38-6M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細 1-44-1 

細 1-45 
6 181 主計未編號 38-6M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細 1-45-1 

細 1-46 
6 149 細 1-23-8M至細 1-11-2-10M 

細 1-46-1 

細 1-47 
6 147 細 1-23-3-8M至細 1-11-2-10M 

細 1-47-1 

細 1-48 6 112 細 1-3-10M至細 1-1-17M 

細 1-49 6 89 主計未編號 26-8M至細 1-22M 

細 1-50 6 68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51 6 108 Ⅱ-2-18M至主計未編號 33-6M 

細 1-52 
5 121 主計未編號 22-1-9M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細 1-52-1 

細 1-53 5 69 
模範街步道 

細 1-53-1 4 22 

細 1-54 5 139 主計未編號 39-10M至細 1-19-5M 

細 1-55 4 30 主計未編號 2-12M至主計未編號 29-8M 

細 1-56 
4 144 主計未編號 34-6M至Ⅱ-3-18M 

細 1-56-1 

細 1-57 4 31 主計未編號 22-1-9M至細 1-226-4M 

細 1-58 6 65 主計未編號 8-1-10M至細 1-38-6M 

細 1-59 6 77 主計未編號 8-1-10M至細 1-38-6M 

細 1-60 6 177 細 1-160-1-4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61 6 59 主計未編號 38-6M至主計未編號 33-6M 

細 1-68 6 70 細 1-32-6M至主計未編號 23-9M 

細 1-69 6 35 細 1-34-6M至Ⅱ-3-18M 

細 1-70 3 25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細 1-70-1-5M 

細 1-70-1 5 43 細 1-71-6M至細 1-70-3M 

細 1-71 6 74 主計未編號 1-1-17M至Ⅱ-3-10M 

細 1-72 6 46 細 1-74-6M至Ⅱ-3-10M 

細 1-73 6 57 細 1-72-6M至細 1-74-6M 

細 1-74 6 66 主計未編號 56-4M至主計未編號 28-6M 

細 1-75 6 73 主計未編號 31-5M至細 1-28-7M 

細 1-76 6 108 細 1-28-7M至細 1-31-1-6M 

細 1-77 6 71 細 1-1-17M至Ⅰ-1-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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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78 5 232 細 1-126-4M至計畫區邊界 

細 1-80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1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2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3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4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5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6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7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8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89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細 1-101-4M 

細 1-90 4 119 主計未編號 11-10M至主計未編號 32-7M 

細 1-91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2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3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4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5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6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7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8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99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100 4 68 細 1-101-4M至細 1-102-4M 

細 1-101 4 194 主計未編號 29-8M至細 1-90M 

細 1-102 4 172 主計未編號 29-8M至細 1-90M 

細 1-103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4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5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6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7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8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09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10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11 4 72 細 1-102-4M至細 1-115-4M 

細 1-113 4 111 主計未編號 1-17M至文中 

細 1-114 4 67 主計未編號 29-8M至廣兼停四 

細 1-115 4 126 主計未編號 29-8M至主計未編號 32-7M 

細 1-116 4 34 主計未編號 29-8至機七北側 

細 1-118 4 68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19 4 69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0 4 69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1 4 71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2 4 64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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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23 4 60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4 4 57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5 4 51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6 4 46 主計未編號 4-10M至細 1-78-5M 

細 1-127 4 48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28 4 62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29 4 84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0 4 91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1 4 98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2 4 105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3 4 112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4 4 115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5 4 118 細 1-78-5M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6 4 100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7 4 95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7 4 84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8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0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1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2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3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4 4 93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5 4 97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6 4 101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7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8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9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0 4 78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1 4 77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2 4 74 主計未編號 26-8M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54 4 102 細 1-27-7M至Ⅱ-2-18M 

細 1-155 4 119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6 4 116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7 4 114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8 4 114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59 4 113 Ⅱ-1-18M至細 1-60-6M 

細 1-160 4 113 細 1-160-1-4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60-1 6 81 主計未編號 9-10M至細 1-60-6M 

細 1-161 4 102 細 1-60-6M至細 1-168-4M 

細 1-162 4 104 細 1-60-6M至細 1-16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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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163 4 105 細 1-60-6M至細 1-168-4M 

細 1-164 4 105 細 1-60-6M至細 1-168-4M 

細 1-165 4 104 細 1-160-1-4M至細 1-168-4M 

細 1-166 4 104 細 1-160-1-4M至細 1-168-4M 

細 1-167 4 104 細 1-160-1-4M至細 1-168-4M 

細 1-168 4 184 主計未編號 16-10M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69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0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1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2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3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4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5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6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7 4 76 Ⅱ-2-18M至細 1-178-4M 

細 1-178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9 4 39 細 1-177-4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80 4 39 細 1-177-4M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81 4 26 主計未編號 42-6M至細 1-21-8M 

細 1-182 4 26 主計未編號 42-6M至細 1-21-8M 

細 1-183 4 32 細 1-21-8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84 4 32 細 1-21-8M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85 4 66 Ⅱ-2-18M至細 1-35-1-6M 

細 1-186 4 64 Ⅱ-2-18M至細 1-35-1-6M 

細 1-187 4 23 細 1-186-4M至細 1-20-7M 

細 1-188 4 28 主計未編號 40-6M至細 1-35-1-6M 

細 1-189 4 55 主計未編號 40-6M至細 1-190-4M 

細 1-190 4 110 主計未編號 34-6M至細 1-19-5M 

細 1-191 4 242 主計未編號 30-7M至細 1-190-4M 

細 1-192 4 84 主計未編號 30-7M至細 1-19-5M 

細 1-193 4 62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194-4M 

細 1-194 4 100 主計未編號 22-9M至主計未編號 30-7M 

細 1-195 4 59 主計未編號 6-10M至細 1-196-4M 

細 1-196 4 145 Ⅱ-3-18M至主計未編號 51-4M 

細 1-197 4 31 主計未編號 22-9M至主計未編號 52-4M 

細 1-198 4 22 主計未編號 54-4M至主計未編號 46-9M 

細 1-199 4 63 主計未編號 6-10M至細 1-201-4M 

細 1-200 4 73 Ⅱ-3-18M至細 1-201-4M 

細 1-201 4 169 主計未編號 6-10M至Ⅱ-3-18M 

細 1-202 4 157 細 1-201-4M至細 1-34-6M 

細 1-203 4 199 細 1-201-4M至細 1-34-6M 

細 1-204 4 12 細 1-203-4M至遊一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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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205 4 62 細 1-203-4M至細 1-202-4M 

細 1-206 4 82 細 1-202-4M至主計未編號 6-10M 

細 1-207 3-4 85 細 1-202-4M至細 1-33-6M 

細 1-208 4 31 細 1-207-3M至細 1-259-3M 

細 1-209 4 57 細 1-244-4M至細 1-210-4M 

細 1-210 4 82 主計未編號 46-9M至細 1-239-4M 

細 1-211 4 48 細 1-210-4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12 4 41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54-5M 

細 1-213 4 4 細 1-54-5M至機十 

細 1-214 4 13 細 1-54-5M至細 1-126-4M 

細 1-215 4 56 細 1-54-5M至細 1-126-1-3M 

細 1-216 4 110 細 1-19-5M至細 1-216-1-3M 

細 1-216-1 3 57 細 1-19-5M至細 1-216-4M 

細 1-217 4 118 細 1-216-4M至主計未編號 39-10M 

細 1-218 4 85 細 1-216-4M至細 1-220-4M 

細 1-219 4 66 細 1-218-4M至主計未編號 5-10M 

細 1-220 4 102 主計未編號 5-10M至細 1-217-4M 

細 1-221 4 85 細 1-226-4M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細 1-222 4 75 細 1-221-4M至細 1-224-4M 

細 1-223 4 71 細 222-4M至細 1-30-6M 

細 1-224 4 102 細 1-226-4M至細 1-30-6M 

細 1-225 4 26 細 1-223-4M至細 1-224-4M 

細 1-226 4 192 細 1-30-6M至細 1-52-1-5M 

細 1-227 4 45 細 1-231-4M至細 1-226-4M 

細 1-228 4 55 細 1-226-4M至Ⅱ-3-10M 

細 1-229 4 83 細 1-30-6M至Ⅰ-1-30M 

細 1-230 4 46 細 1-30-6M至細 1-228-4M 

細 1-231 4 143 細 1-228-4M至主計未編號 22-1-9M 

細 1-232 4 93 主計未編號 55-4M至細 1-235-4M 

細 1-233 4 121 Ⅱ-3-10M至主計未編號 22-1-9M 

細 1-234 4 71 細 1-233-4M至細 1-235-4M 

細 1-235 4 156 Ⅱ-3-10M至細 1-242-4M 

細 1-236 4 25 細 1-232-4M至細 1-239-4M 

細 1-237 4 37 細 1-235-4M至細 1-239-4M 

細 1-238 4 147 細 1-239-4M至細 1-240-4M 

細 1-239 4 103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242-4M 

細 1-240 4 129 細 1-239-4M至細 1-33-6M 

細 1-241 4 63 細 1-245-4M至細 1-242-4M 

細 1-242 4 128 Ⅱ-3-10M至細 1-239-4M 

細 1-243 4 37 細 1-238-4M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44 4 69 細 1-33-6M至細 1-240-4M 

細 1-245 4 136 細 1-240-4M至細 1-24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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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計畫道路（層級與編號）明細表（續） 

計畫 

層級 
編號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起迄點 

細部 

計畫 

劃設 

細 1-246 4 37 細 1-245-4M至廣三右側 

細 1-247 4 153 細 1-242-4M至細 1-250-4M 

細 1-248 4 13 Ⅱ-3-10M至細 1-247-4M 

細 1-249 4 65 細 1-250-4M至Ⅱ-3-18M 

細 1-250 4 94 細 1-251-4M至廣三西南側 

細 1-251 4 109 Ⅱ-3-18M至細 1-34-6M 

細 1-252 4 36 細 1-75-6M至細 1-31-6M 

細 1-253 3.5 68 細 1-52-5M至廣八 

細 1-254 3 84 主計未編號 22-9M至主計未編號 30-7M 

細 1-255 3 45 細 1-254-3M至細 1-256-3M 

細 1-256 3 49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255-3M 

細 1-257 3 67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196-4M 

細 1-259 3 43 細 1-207-3M至廣三 

細 1-260 3 42 主計未編號 22-9M至細 1-54-5M 

細 1-261 3 47 主計未編號 44-5M至細 1-220-4M 

細 1-262 3 16 細 1-52-5M至細 1-53-5M 

細 1-263 3 22 細 1-53-5M至細 1-221-4M 

細 1-264 3 63 細 1-240-4M至細 1-238-4M 

細 1-265 3 31 細 1-240-4M至廣三東北側 

細 1-266 3 23 細 1-249-4M至細 1-251-4M 

細 1-267 3 65 細 1-254-4M至廣三 

細 1-269 6 100 主計未編號 29-8M至細 1-270-4M 

細 1-270 4 77 細 1-115-4M至細 1-273-4M 

細 1-271 4 43 細 1-115-4M至細 1-273-4M 

細 1-272 4 43 細 1-115-4M至細 1-273-4M 

細 1-274 4 78 主計未編號 2-12M至主計未編號 29-8M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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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3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主要計畫道路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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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4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細部計畫道路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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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市防災計畫 

都市防災為重要之計畫課題，參照「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七條，規定有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

地帶等規劃項目。 

（一）防救災據點 

防救災據點主要為提供防災與救災之功能，細部計畫區內之縣政府、

派出所、體育館及學校，可作為相關之防救災據點，作為防救災指揮、情

報收集、物資接收發放等場所使用。 

（二）防災避難場所 

1. 緊急避難場所 

此層級之場所主要提供民眾於災害發生三分鐘內進行自發性避難，主

要對象為區內之公園、兒童遊樂場、體育場、綠地、廣場、停車場、道路

及空地等開放空間。 

2. 臨時避難場所 

此層級之場所是收容暫時無法直接進入安全避難場所之民眾使用，民

眾於臨時避難場所待援，經由引導轉至功能較完善避難收容場所，主要對

象為區內之公園、兒童遊樂場、綠地、體育場、廣場、停車場等公共開放

空間。 

3. 避難收容場所 

主要為災害發生後，提供作為災民收容、成立救災指揮、醫療與物資

儲存及供應中心等使用，依據災害性質與規模，可以運用學校、公園與體

育館等空間作為避難收容場所。本次通盤檢討劃設之避難收容場所包括金

城鎮公所、金門縣立體育館、金門高中、金城國中及中正國小，惟金門縣

立體育館不適作為水災災害避難收容場所。 

4. 消防據點 

消防資源的應用，主要以消防分隊為指揮所，此外，在上述所提及之

避難場所、收容場所，亦需儲備消防器材、水源，以因應緊急之用途。 

5. 警察據點（派出所） 

警察據點的設置，主要以警察局為指揮所，其目的為進行災害情報資

訊的收集及災後的秩序維持，以便於災害指揮中心下達正確的行動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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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救災道路系統與設施 

1. 救援輸送道路 

提供災害發生後車輛運送救援器具與物資至災害據點使用，同時亦作

為避難人員通往避難地區路徑之用，以 8 公尺以上道路為原則。然本細部

計畫區之後浦地區及金城新莊、富康一村、鳳翔新莊與安和新莊內之道路，

均未達 8 公尺寬，故以最適救災運輸路線為主要劃設依據，並以 6 公尺寬

之道路優先劃設。這些道路在災害發生後必須保持暢通，而且在救災必要

時得進行交通管制。 

2. 避難道路 

為細部計畫區出入道路系統，以連結救援輸送道路及通達避難據點。 

3. 防救災道路 

考慮消防車輛投入滅火的活動，細部計畫區內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均

指定為防救災道路。然本細部計畫區之後浦地區及金城新莊、富康一村、

鳳翔新莊與安和新莊內之道路，均未達 8 公尺寬，故以最適防救災路線為

依據進行劃設，並以大型消防車最小可通過之 4.5 公尺寬、小型消防車最

小可通過道路之 3.5 公尺寬為劃設基準。 

（四）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火災延燒防止帶在於防止火災發生時之蔓延，通常以帶狀之都市設施

如河川、公園、鐵路或道路等軸線及植栽地帶，同時規劃沿線建築不燃化。

本細部計畫區以8公尺以上計畫道路為火災延燒防止帶，然若位於公園、

兒童遊樂場、綠地、廣場等之8公尺以下道路亦納入。 

通盤檢討後計畫開放空間性公共設施用地（公園、兒童遊樂場、體育

場、綠地、廣場、停車場及廣場兼停車場）面積約17.09公頃，若再加上

一半之學校用地面積7.73公頃，合計開放空間性之避難據點面積約24.82公

頃，平均每人避難面積11.82平方公尺，高於平均每人最佳避難面積值約2

～4平方公尺。 

（五）消防設施防救災半徑 

依據金門縣消防局提供資料，金門縣大型消防車救災半徑80公尺，救

災所需道路寬度最小為4.5公尺寬。故本細部計畫依此標準，以現況道路

達4.5公尺寬之道路外擴半徑80公尺進行檢討，除學校及體育館之外，大

型消防車救災半徑無法涵蓋地區包括農業區周邊、區段徵收區範圍及後浦

地區臨民族路一帶等，其中後浦地區臨民族路一帶屬現況人口密集地區，

較具防救災疑慮，詳圖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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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5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避難空間系統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6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大型消防車防救災涵蓋半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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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災行動方案 

本細部計畫依據現況道路寬度及消防車救災範圍半徑進行檢討，後浦

地區南門里及東門里臨民族路一帶屬救災半徑無法涵蓋地區，故金門縣消

防局已針對該區域建議新設3條防救災道路，應儘速辦理土地取得及通道

開闢，以確保該地區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本細部計畫防災行動方案如后，

短中長期防災行動方案如圖4-7所示。 

1. 短期方案（2 年） 

（1）增設消防栓設施 

本細部計畫區之後浦地區道路路型曲折且寬度不足，造成部分地區

消防車不易抵達而有防救災之疑慮，惟考量救援輸送道路及防救災道路

涉及私有地取得而影響開闢時程，短期應優先增設消防栓。金門縣消防

局調查並評估建議於全縣增設38處消防栓，其中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增

設16處，未來再由金門縣自來水廠於適當地點設置，以確保本細部計畫

範圍之防救災安全。 

（2）優先開闢許允選洋樓至珠浦許氏家廟段之防救災道路 

本細部計畫短期防災行動方案時程為2年，考量各防救災道路開闢所

需時程及開闢後之防救災效益，本細部計畫短期應優先開闢「許允選洋

樓至珠浦許氏家廟之細1-247-4M段計畫道路」之防救災道路。 

（3）規劃南門地區之都市更新地區作為防災示範區域 

配合政策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並以南門地區之都市更新地區作為

優先防災示範區域，除納入防救災道路動線外，亦配合落實廣告招牌或

其他建築物附屬設施之設置規定，以保持消防救災道路之暢通。 

2. 中期方案（5 年） 

（1）開闢金門縣消防局指認新設之防救災道路 

本細部計畫中期防災行動方案時程為5年，未來延續短期方案規劃搭

配防災型都市更新之推行，開闢金門縣消防局指認新設之防救災道路，

包括「珠浦許氏家廟至城隍廟之細1-33-6M計畫道路」、「新金門旅館至

魁星樓之細1-242-4M、細1-235-4M及細1-237-4M計畫道路」及「民族路

至模範街之主計未編號22-1-9M、細1-57-4M、細1-227-4M及細1-229-4M

計畫道路」等防救災道路。 

（2）持續推動後浦地區防災型都市更新 

中期方案應持續推動防災示範區域相關措施於後浦地區全區，並以

都市更新地區為優先，其中應至少包括納入防救災動線及配合落實廣告

招牌或其他建築物附屬設施之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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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方案（10 年） 

（1）開闢完整消防救災道路系統 

為使整體消防救災道路系統完整，應於計畫年期民國125年之前，持

續開闢本細部計畫範圍內所有消防救災道路，以維持消防救災路網之完整。 

（2）持續推動計畫範圍地區防災行都市更新 

配合政策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長期應持續推動防災示範區域相關

措施於計畫範圍全區，其中應至少包括納入防救災動線及配合落實廣告

招牌或其他建築物附屬設施之設置規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7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短中長期防災行動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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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三十二條及「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地界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二）前面地界線：基地鄰接道路之地界線，鄰接二條以上道路者，由建

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地界線。 

（三）前院：沿前面地界線之庭院。 

（四）前院深度：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地界線間之前院平均水

平距離。（備註：有牆以牆中心為準，無牆以柱中心為準。） 

（五）集合住宅：含有三個以上住宅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

備之建築物。 

三、本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各種使用分區，分別限制其使用： 

（一）住宅區 

1.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2. 第二種住宅區（住 2） 

3. 第三種住宅區（住 3） 

4. 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 

5. 第六種住宅區（住 6） 

（二）商業區 

1.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2.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三）乙種工業區 

（四）行政區 

（五）農業區 

（六）保存區 

（七）宗教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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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蹟保存區 

（九）農會專用區 

（十）電信事業專用區 

（十一）郵政專用區 

（十二）旅館專用區 

（十三）文教區 

四、本計畫依各類型住宅區之不同，分別規定其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第一種住宅區（住 1）：除居住使用外，建築物第二層以下（含）

得為教育設施、社區遊憩設施、衛生及福利設施、通訊設施、日常

服務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術創作工作室等無需倉儲、大型貨

車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高溫、廢水）之行業。 

（二）第二種住宅區（住 2）：除居住使用外，建築物第二層以下（含）

得為第一種住宅區許可之項目及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一般

服務業、一般事務所。 

（三）第三種住宅區（住 3）：除居住使用外，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

之使用： 

1. 第七點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2. 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施）超過 3 匹馬力，電熱超過 30 瓩（附屬設備與電熱不

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平方公

尺或其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1/7）者。 

3. 經營下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網之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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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鍛冶或翻砂者。 

（10）汽車或機車修理業者。但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車輪定位、汽車電機業務或機車

修理業其設置地點面臨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11）液化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但

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

交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12）塑膠類之製造者。 

（13）成人用品零售業。 

4. 汽車拖吊場、客、貨運行業、裝卸貨物場所、棧房及調度站。

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計程車客運業、小客

車租賃業之停車庫、運輸業停車場、客運停車站及貨運寄貨站

設置地點面臨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5. 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車場附設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 

6. 探礦、採礦。 

7. 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

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回收站

者，不在此限。 

8. 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禮儀服務業）、壽具店。

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

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9. 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

用藥販售業經本府實地勘查認為符合安全隔離者，不在此限。 

10. 戲院、電影片映演業、視聽歌唱場、錄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

遊戲場、動物園、室內釣蝦（魚）場、機械式遊樂場、歌廳、

保齡球館、汽車駕駛訓練場、攤販集中場、零售市場及客房數

30 間以上（不含）之旅館或其他經本府認定類似之營業場所。

但汽車駕駛訓練場與室內釣蝦（魚）場其設置地點面臨 10公尺

以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與衛生者，不在此限；

客房數 30間以上（不含）之旅館若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亦不

在此限： 

（1）基地應面臨寬度 8 公尺以上之已開闢道路。 

（2）旅客主要出入口之樓層設置門廳及旅客接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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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房不得設置於地下室。 

（4）客房每間面積不得小於 8 平方公尺。 

（5）非整幢建築物使用者，營業樓層應整層為旅館使用，且設

有獨立之旅客出入口；另應取得該營業樓層區分所有權人

之同意，並經該棟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11. 酒吧（廊）、酒家、舞廳（場）、特種咖啡茶室、三溫暖、一

般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12. 飲酒店、夜店。 

13. 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樓地板面積

超過 300 平方公尺之飲食店。 

14. 樓地板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之證券及期貨業。 

15. 樓地板面積超過 700 平方公尺之金融業分支機構、票券業及信

用卡公司。 

16. 人造或合成纖維或其中間物之製造者。 

17. 合成染料或其中間物、顏料或塗料之製造者。 

18. 從事以醱酵作業產製味精、氨基酸、檸檬酸或水產品加工製造者。 

19. 肥料製造者。 

20. 紡織染整工業。 

21. 拉線、拉管或用滾筒壓延金屬者。 

22. 金屬表面處理業。 

23. 其他經本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振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

居住安寧、公共安全或衛生。 

（四）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以建築住商混合型態之住宅為主，

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1. 第七點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2. 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施）超過 3 匹馬力，電熱超過 30 瓩（附屬設備與電熱不

得流用於作業動力）、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100平方公

尺或其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 1/7）者。 

3. 經營下列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切等金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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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動力以從事金屬之乾磨者。 

（4）使用動力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金屬板加工或金屬網之製造者。 

（9）鍛冶或翻砂者。 

（10）汽車或機車修理業者。但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車輪定位、汽車電機業務或機車

修理業其設置地點面臨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11）液化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但

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

交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12）塑膠類之製造者。 

（13）成人用品零售業。 

4. 汽車拖吊場、客、貨運行業、裝卸貨物場所、棧房及調度站。但

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

賃業之停車庫、運輸業停車場、客運停車站及貨運寄貨站設置地

點面臨 10 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5. 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車場附設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 

6. 探礦、採礦。 

7. 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

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回收站

者，不在此限。 

8. 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禮儀服務業）、壽具店。

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

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9. 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

用藥販售業經本府實地勘查認為符合安全隔離者，不在此限。 

10. 視聽歌唱場、錄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遊戲場、動物園、室內

釣蝦（魚）場、機械式遊樂場、歌廳、保齡球館、汽車駕駛訓

練場、攤販集中場或其他經本府認定類似之營業場所。但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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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訓練場及旅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與室內釣蝦

（魚）場其設置地點面臨 10公尺以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

公共安全與衛生者，不在此限。 

11. 酒吧（廊）、酒家、舞廳（場）、特種咖啡茶室、三溫暖、一

般浴室、性交易服務場所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12. 飲酒店、夜店。 

13. 人造或合成纖維或其中間物之製造者。 

14. 合成染料或其中間物、顏料或塗料之製造者。 

15. 從事以醱酵作業產製味精、氨基酸、檸檬酸或水產品加工製造者。 

16. 肥料製造者。 

17. 紡織染整工業。 

18. 拉線、拉管或用滾筒壓延金屬者。 

19. 金屬表面處理業。 

20. 其他經本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振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

居住安寧、公共安全或衛生。 

（五）第六種住宅區（住 6）：除居住使用外，建築物第一層得為第一種

住宅區許可之項目及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

般事務所。 

五、本計畫各類型住宅區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一）第一種住宅區（住 1）、第二種住宅區（住 2）、第三種住宅區

（住 3）及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之最大建蔽率及最大容

積率，依其建築型式規定如下： 

類型 最大建蔽率 最大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住 1） 60% 120% 

第二種住宅區（住 2） 
集合住宅 50% 

180% 
其他 70% 

第三種住宅區（住 3） 
集合住宅 50% 

240% 
其他 60% 

第三種住宅區（特）（住 3 特） 5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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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六種住宅區（住 6）之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社區 牆面線 
建築 

高度 

第一層樓層
高度限制 

最高樓層 

樓地板面積 

鳳翔 

新村 

以西南側計
畫道路境界
線退縮 3 公
尺 

四層 

15 

公
尺 

5 公尺 
建築面積

60% 

金城新莊
及 

富康一村 

以西南側計
畫道路境界
線退縮 2.5

公尺 

安和新莊 

以西南側計
畫道路境界
線為牆面線 

三層 

12 

公
尺 

1. 若西南側為毗鄰公共設施綠地用地，則以該街廓與綠地用地之界
線退縮。 

2. 若西南側非為計畫道路或公共設施綠地用地者，則以東北側之計
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第六種住宅區依下列情形之一申請建築開發者，得增加樓地板面

積，其中鳳翔新村、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總樓層數以 5 層樓為限，

總樓高以 18 公尺為限；安和新莊容積率總樓層數以 4 層樓為限，

總樓高以 15 公尺為限；總樓高不含屋頂突出物之高度，屋頂突出

物以 6 公尺為限。其增加容積以基地面積扣除退縮空間之樓地板面

積為限。 

1. 依本要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規定申請建築開發者。 

2.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申請建築開發者。 

3. 依都市更新條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及其他

法令申請建築物重建及容積獎勵申請建築開發者。 

4. 以代金方式回饋申請建築開發者。 

依前項申請容積未達可增加容積上限者，其差額得以代金方式回

饋，其中鳳翔新村、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基準容積率為 300%；安

和新莊基準容積率為 260%，代金計算方式如下式： 

基地面積 × [（申請容積率-基準容積率）× 2.5%] × 土地之公告現

值 ×（100+40）% 

鳳翔新村、金城新莊及富康一村之同一住宅街廓依第二項申請容積

應採街廓單元重建，其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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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單元化 

建築形式 
牆面線 

建築 

高度 

第一層樓層 

高度限制 

鳳翔 

新村 

連棟式 
以西南側計畫道

路境界線 
退縮 6.7 公尺 

七層 

25

公

尺 

5 公尺 

集合式 
以西南側計畫道

路境界線 
退縮 3 公尺 

金城 

新莊及 

富康 

一村 

連棟式 
以西南側計畫道

路境界線 
退縮 6.5 公尺 

23

公

尺 集合式 
以西南側計畫道

路境界線 
退縮 2.5 公尺 

申請街廓單元重建且建築形式為連棟式者，若西南側為毗鄰公共設
施綠地用地，則以該街廓與綠地用地之界線依集合式退縮規定辦
理。 

（三）為確保第三種住宅區（特）之空間環境品質，變更原則及建築管制

規定如下： 

1. 住宅區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特）須依變更審議規範辦理變更。 

2. 新（改）建時面臨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築，其退縮距離含計

畫道路寬度達 8 公尺以上，退縮之空地其邊界應與道路順接，供

大眾通行使用不得圍籬，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3. 基地內應留設 10%空地作綠化植栽計畫，並於圖面表示，留設

空地得併入供公眾使用空地計算。 

   前項第 3 款 1 目之變更審議規範，由本府訂之。 

六、第一種商業區（商 1）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使用： 

（一）第七點所限制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二）樓地板面積大於 1,500 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客房數 30 間以上

（不含）旅館或觀光飯店。但客房數 30 間以上（不含）之旅館若

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1. 基地應面臨寬度 8 公尺以上之已開闢道路。 

2. 旅客主要出入口之樓層設置門廳及旅客接待處。 

3. 客房不得設置於地下室。 

4. 客房每間面積不得小於 8 平方公尺。 

5. 非整幢建築物使用者，營業樓層應整層為旅館使用，且設有獨

立之旅客出入口；另應取得該營業樓層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

並經該棟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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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型物流中心、批發商場或娛樂中心。 

七、第二種商業區（商 2）內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用之建築物為主，不得為

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中，有關工業區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附屬

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瓩（附屬設備與電流不得流用

於作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 300 平方公尺者。

但報業印刷及冷藏業，不在此限。 

（三）經營下列事業者： 

1. 製造鞭炮或煙火類物品者。 

2. 使用乙炔，其發生器容量在 30 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力焊切金

屬工作者。 

3. 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類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者。 

4. 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料製造者。 

5. 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之噴漆作業者。 

6. 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 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8. 毛羽類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9. 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類物品之消毒、揀選、

洗滌或漂白者。 

10. 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瓩，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製氈者。 

11. 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數超過 3.75 瓩者。 

12. 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3. 使用動力研磨機 3台以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瓩者。 

14. 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土砂、硫磺、金屬、玻璃、磚瓦、

陶瓷器、骨類或貝殼類、其動力超過 3.75 瓩。 

15. 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16. 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不在此限。 

17. 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力之

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 瓩者。 

18. 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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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四）公墓、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動物屍體焚化場。 

（五）廢棄物貯存、處理、轉運場；屠宰場。 

（六）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七）乳品工廠、堆肥舍。 

（八）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及毒性化學物質儲藏、分裝。但加油（氣）

站附設之地下油（氣）槽，不在此限。 

（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十）賽車場。 

（十一）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或釀（製）酒製造者。 

（十二）其他經由本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之建築

物及土地之使用。 

八、本計畫各類型商業區之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類型 最大建蔽率 最大容積率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70% 420%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80% 360% 

  為維護後浦城區風貌，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第二種商業區

（詳如圖 4-8）之新、改建建築物建築高度以不得超過 18 公尺為原則；因

基地形狀、面積等情形特殊有放寬需要者，得敘明理由，經「金門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予調整。 

九、乙種工業區、行政區、農業區、保存區、宗教專用區、古蹟保存區、農會

專用區、電信事業專用區、郵政專用區、旅館專用區與文教區，依「金門

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十、本計畫除機一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400%，其餘各種公

共設施用地之最大建蔽率及最大容積率依「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十一、本計畫所劃設綠帶性質之綠地，可供人行步道使用者，其鄰接之土地於

建築時，免再退縮建築。 

本計畫所劃設之人行步道用地，專供行人徒步使用。 



肆、檢討後實質計畫 

 

 

4-39 
 

 

十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

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

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

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

核准。 

十三、本府得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劃定重點發展地區及傳統風貌地區，規定辦

理都市設計審查。 

   前項重點發展地區及傳統風貌地區之劃定，應另依據都市計畫相關程序

辦理。 

十四、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下： 

 
建築物使用類型 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位數 

居住用途 

500 平方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每戶設置 1 輛 
超過 5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每滿

120 平方公尺
設置 1 輛 

商業用途 

300 平方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法定汽車停車
位實設數量 

1.5 倍 
超過 3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每滿

100 平方公尺
設置 1 輛 

機車停車位應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一層；另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
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十五、為鼓勵都市老舊地區及窳陋地區之重建，屬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地

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且其建築計畫經提送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得予以容積獎勵： 

（一）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至少有一條所臨道路寬度應達 6 公尺。 

（二）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依

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協助取得及開闢建築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申請重建當期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告土地現值／申請重

建當期之建築基地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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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本細部計畫發佈實施日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

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第六年至第十年內申請重建者，其獎勵

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五；第十一年起不予獎勵，申請獎勵以一次

為限。 

（四）基地規模、現況、建築配置及獎勵額度依下表之規定： 

現況 基地規模 建築配置 獎勵額度 

30 年以上合法

建築物坐落之

建築基地面積

達申請重建基

地面積之三分

之一 

100~200 平方公

尺以內 

自計畫道路、現有

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均退縮淨寬（不含

造型板、兩遮）2

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空間配合周邊道

路系統規劃。 

10% 

200（含）~400

平方公尺 
15% 

400（含）平方

公尺以上 
20% 

註：如現有巷道經指定建築線者，應自建築線開始退縮留設計算 

（五）屬下列情形之ㄧ者，不適用本點獎勵： 

1. 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者。 

2. 基地涉及經縣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向縣府申請事業計畫

報核之範圍者。 

3. 申請都市更新條例相關容積獎勵者。 

   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總和，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十六、為鼓勵留設現有巷道供公眾通行，土地若已經申請認定為現有巷道者，

可調派其現有巷道之建築容積（即送出基地之可移入容積），由土地所

有權人一次調派至本細部計畫範圍內相同土地所有權人之基地（即承受

基地）建築，且限於住宅區或商業區。 

前項承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承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十為原則。 

第一項可移入容積，應按申請容積調派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承受基地公

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承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送出基地之容積率（申

請容積調派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調派當期承受基地

之公告土地現值） 

第一項送出基地於許可其容積調派前，將所有權之全部或部分贈與登記

為金門縣有或金城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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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為維護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之歷史紋理及建築特色，新、

改建建築物之設置規定如下（範圍請參見圖 4-9；新、改建建築物之設

置參見圖 4-10）： 

（一）騎樓柱正面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80 公分以上。 

（二）遮雨棚以可伸縮式為限。 

（三）側懸式招牌廣告突出建築物牆面位於車道上方者，自下端計量至地

面淨距離應在 4.6 公尺以上。 

（四）為美化整體景觀，新建建築物之外觀造型、比例、材料、色彩、開

放空地之留設等，其整體外觀應與本地區傳統風貌配合。 

（五）建築物第三層或樓高 7 公尺以上牆面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至少

1.2 公尺。 

（六）建築物正立面色彩應採中明度及低彩度為原則。 

（七）如有特殊情形無法配合本要點規定設置者，得敘明理由，經「金門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得予調整。 

十八、位於文化資產周邊範圍土地，其申請建築開發時，應依文化資產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本要點除第十四點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生效外，自本細部計畫發布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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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 

第二種商業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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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 

範圍示意圖 

 

 

 

 

 

 

 

 

 

 

 

 
 

圖 4-10  變更（金城）細計（二通）（二階）莒光路、中興路及浯江街兩側沿街面

新、改建建築物之設置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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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次變更後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前，應捐贈

基地面積30%之公共設施用地，並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附錄一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10月13日第91次會議

紀錄 



 

附錄二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10年5月25日第94次會議

紀錄 



 

附錄三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10年7月22日第95次會議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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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5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2日下午 2 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本府大禮堂會議室 

三、主    席：黃副主任委員怡凱 

四、出席委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謝欣融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六、主席致詞：略 

七、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二案：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湖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三案：變更金門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108

年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再提會討論案。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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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案前經 109年 10月 13日本會第 91次會議及及 110年 5月 25日第 94

次會議審議通過。因檢視本次通盤檢討案變 38 案（第二次公開展覽

變 6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為改善金城城區停車空間問題，

調整停車空間檢討規定並增訂應檢討機車停車位設置之部分，雖已於

公開展覽草案揭露且收集民眾意見並適當溝通、提供本縣都委會專案

小組、大會審議，相關程序亦已完備。惟檢視法務部 98年 8月 25日

法律字第 0980700587 號函意旨（略以）：「各機關於制（訂）定法規

時，應確實落實預告程序及預留法規施行之緩衝期，讓民眾得預作生

活規劃及評估，以保障民眾權益。」爰就增訂法規執行緩衝期間部分

再提會討論，並一併調整原規定法規用詞以福法規體例。 

（二）審酌民眾委託建築師事務所及相關申請建築程序係非短期間得完成，

依審議通過之規定加以公告執行恐致民眾一時難以配合，爰擬依 98

年法務部函釋意旨，增訂執行之緩衝期間，訂定該規定於 112年 1月

1日始生效。 

決  議： 

本案依附表之縣府提案修正計畫通過，並退請併同本會 109 年 10 月

13 日第 91 次會議、110 年 5 月 25 日第 94 次會議決議文修正計畫書、圖

後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表 1、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對照表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十四、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停車

空間設置規定如下： 

十四、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停車

空間設置規定如下： 

1.依據 108年 4月 11日內政部

營署建管字 第 1081054290

號函，檢討法定汽機車停車位

設置標準，並考量金城地區現



 

3 
 

建築
物使
用類
型 

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
位數 

居住
用途 

500 平方
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每戶設
置 1 輛 超過 5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
積每滿
120 平方
公尺設置
1 輛 

商業
用途 

300 平方
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法定汽
車停車
位實設
數量 
1.5 倍 

超過 3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
總樓地
板面積
每滿 100
平方公
尺設置 1
輛 

機車停車位應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
一層；另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
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建築
物使
用類
型 

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
位數 

居住
用途 

500 平方
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每戶設
置 1 輛 超過 5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
積每滿
120 平方
公尺設置
1 輛 

商業
用途 

300 平方
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法定汽
車停車
位實設
數量 
1.5 倍 

超過 300
平方公
尺部分 

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
積每滿
100 平方
公尺設置
1 輛 

前項機車位應設置於地面層

或地下一層；另計算設置停

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

零數應設置一輛。 

況汽機車停車空間不足，爰增

列建築物停車空間設置規

定，並配合增列停車位數之計

算標準。 

2.調整項次規定於表格。 

 

十九、本要點除第十四點自一百

十二年一月一日生效外，自本

細部計畫發布日起施行。 

十九、本要點自本細部計畫發布

日起施行。 

檢視法務部 98 年 8 月 25 日法

律字第 0980700587 號函意旨

（略以）：「各機關於制（訂）

定法規時，應確實落實預告程

序及預留法規施行之緩衝期，

讓民眾得預作生活規劃及評

估，以保障民眾權益。」（詳附

件）。審酌民眾委託建築師事務

所及相關申請建築程序係非短

期間得完成，依審議通過之規

定加以公告執行恐致民眾一時

難以配合，爰擬依 98 年法務部

函釋意旨，增訂執行之緩衝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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